
講師 洪慧媛
113年1月25日

1

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處分

變更設定不動產物權登記

花蓮縣政府113年度教育訓練



2

簡報⼤綱簡報⼤綱
壹、處分、變更、設定登記種類

貳、⼈數、應有部分計算⽅式

參、申請⼈及申請標的

肆、⼟地法第34條之1第2項法定先⾏程序

伍、優先購買權

陸、對價或補償⽂件

柒、應納稅費

捌、限制登記及他項權利之處理

玖、異議處理



3

壹、處分、變更、設定
登記種類



4

處分、變更、設定登記種類(1/6)

民法
Ø 第819條第2項：共有物之處分、變更、及設定負擔，應得共有⼈全體之同意。
Ø 第828條第3項：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得公同共有⼈全體之同意。

共有物之處分、變更、設定負擔

⼟地法第34條
之1(以下簡稱
本法條)第1項

共有⼟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
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之。
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者，其⼈數不予計算。(64年增訂)

⼟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之⽴法意旨係在於兼顧共有⼈利益
之範圍內，排除民法第819條第2項、第828條第3項規定之適⽤，
以便利不動產所有權之交易，解決共有不動產之糾紛，促進共
有物之利⽤，增進公共利益。(司法院釋字第562號解釋)

包括同意處分之共有
⼈及不同意處分之共
有⼈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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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變更、設定登記種類(2/6)

所有權或他項權利移轉、設定他項權利、
拋棄、出具同意書供他⼈建築等。

處分⾏為
事實上之處分⾏為

法律上之處分⾏為

如：拆除房屋、建築房屋。

民法：處分、變更、管理⾏為

變更⾏為 共有物之變更，係指超過共有物利⽤改良程度之⾏為，⽽變更共有物之本質或
⽤途，如建地變更為農⽥、⾮供公眾使⽤之建築物變更為供眾使⽤。(法務部
99.9.23-0999023709函)

管理⾏為 保存、改良、利⽤⾏為(不變更物之性質) ：
Ø 保存：以防⽌共有物之滅失、毀損或其權利喪失、限制等為⽬的，維持其現

狀之⾏為。如：保存登記、中斷消滅時效或取得時效之⾏為、簡易修繕等。
Ø 改良：不變更物之性質⽽增加其效⽤或價值之⾏為。如：開墾荒地為農⽥。
Ø 利⽤：不變更物之性質為使⽤收益之⾏為。如：出租、出借⾏為。

依民法第820
條、第826條
之1規定辦理



6

處分、變更、設定登記種類(3/6)
本法條第1項規定之處分、變更及設定他項權利

A. 以有償讓與(所有權)為限，不包括信託⾏為、交換所有權及共有物分割。(⼟地法第三
⼗四條之⼀執⾏要點第3點第1項，以下簡稱執⾏要點)。    買賣(包括⼟地徵收條例
第11條規定之協議價購)(內政部90.4.19-9006354函)

B. 不包括無償性之處分⾏為(如：贈與、拋棄所有權)及事實上之處分⾏為(執⾏要點106年
修正說明)、設定負擔、他項權利移轉(讓與)等處分⾏為。

C. 不 包 括 抵 繳 稅 款 ( 適 ⽤ 遺 產 及 贈 與 稅 法 第 30 條 第 7 項 ) 、 遺 產 分 割 ( 內 政 部 93.5.12-
0930006642函)、共有⼈依農地重劃條例第24條協議分配⼟地(內政部71.5.6-81541函)、耕
地租約終⽌(內政部98.1.15-097020942函)等。

D. 停⾞塔之⾞位、地下室停⾞位或攤位均登記有建物持分、獨⽴權狀及特定位置(登記⾞
位編號)，可依編號單獨進出，權利⼈並得⾃由使⽤、收益及處分者，該停⾞位或攤位
連同所屬基地應有部分⼀併出賣時，無本法條第1項規定之適⽤。(內政部95.1.3-
0950724908函、95.1.17-0950724925函)

1. 處分

✓



7

處分、變更、設定登記種類(4/6)
本法條第1項規定之處分、變更及設定他項權利

2. 變更
A. 本法條所稱之「變更」，係指變更共有物之本質或其⽤途⽽⾔。(內政

部85.10.5-8588001函)
B. 以有償或不影響他共有⼈之利益為限。(執⾏要點第3點第1項)
C. 包括⼟地或建物之標⽰分割、合併、⼟地界址調整、調整地形(執⾏要

點第6點第1項、內政部86.2.20-8678514函)、⾮都市⼟地申請容許使⽤
(內政部85.10.5-8588001函)

D. 不包括共有型態變更(內政部89.9.1-8979883函)、祭祀公業派下就公業
⼟地申辦分別共有登記(內政部83.5.5-8305433函)、他項權利內容變更。

申請⾮都市⼟地變更編定，如未能檢附有償或不影響其他共有⼈利益之
相關證明⽂件，無本法條規定之適⽤。(內政部111.10.6-1110266031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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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變更、設定登記種類(5/6)
本法條第1項規定之處分、變更及設定他項權利

3. 設定
A. 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以有償為限。(執⾏要點第3點

第1項)
B. 不包括設定抵押權。 Ø 將尚未開闢之道路⽤地(公共設施⽤地)

開闢為道路，已變更共有物之性質，屬
共有物之變更⾏為。

Ø 出具同意書供公眾通⾏或供市政府鋪設
登⼭步道，是否屬共有物之變更⾏為，
應依個案視有無變更物之性質判斷。

Ø 惟無償性之處分⾏為、事實上處分⾏為
及共有不動產涉及性質之變更，影響不
同意共有⼈之利益，且無補償之道，應
作不包括之限制解釋。(法務部99.9.23-
0999023709函、執⾏要點106年修正說明)

處 分 、 變 更
⾏ 為 有影響
不 同 意 共 有
⼈ 之 利 益且
無補償 之道
者 ，均無 本
法條第1項規
定之適⽤！

部分共有⼈得否依本法條
第1項規定，將尚未開闢
之道路⽤地(公共設施⽤
地)開闢為道路、出具同
意書供公眾通⾏或供市政
府鋪設登⼭步道？

地租不能約定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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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變更、設定登記種類(6/6)
祭祀公業、神明會⼟地之處分

Ø 祭祀公業⼟地：祭祀公業未成⽴法⼈，其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
依其規約規定辦理。無規約者其不動產依本法條之規定辦理，⾄
其動產則依民法第828條之規定辦理。(內政部76.10.23-543267函、
79.7.2-814510號函、97.12.3內授中民字第0970732954號函)

Ø 神明會⼟地：⾮法⼈團體之神明會，其不動產除規約另有規定外，
為全體會員(信徒)公同共有，有關其處分事宜，有規約者，依其規
約之規定，無規約者，應依本法條規定辦理。(內政部82.3.25-
8204123函、99.12.13內授中民字第0990038239號函)

祭祀公業及神明會相關解釋函：內政部網站「主題服務/民政服務專區/便民服務/
下載專區/祭祀公業及神明會/祭祀公業及神明會法令彙編」

如規約約定「授權
管理⼈代表派下處
分、設定不動產」
時，無須檢附派下
同 意授權⽂件。
( 內 政 部 101.8.17-
1016037946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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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數、應有部分計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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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有部分計算⽅式(1/17)

分別共有

Ø 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為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
產役權或典權，應就共有物之全部(所有權全部)為之。(執⾏要
點第1點)

Ø 區分所有建物，數⼈共有⼀專有部分，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
項規定就該專有部分連同其基地之應有部分為處分、變更或設
定負擔時，其基地共有⼈，指該專有部分之全體共有⼈。(⼟登
96條)

公同共有

Ø 公同共有1/1，應就共有物之全部(所有權全部)為之。(執⾏要點第
1點)

Ø 共有⼟地或建物之應有部分為公同共有者，該應有部分之處分、
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得依本法條第1
項規定辦理。(執⾏要點第2點)

共有物之範圍

建物標⽰部註記之基地權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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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有部分計算⽅式(2/17)

共有⼈過半數：(執⾏要點第7點)
Ø 以⼟地登記簿上之共有⼈數為準。
Ø 共有⼈死亡者，以其繼承⼈⼈數計⼊計

算。
Ø 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併存之⼟地或建物，

部分公同共有⼈已符合本法條第1項規定，
且另有分別共有之共有⼈同意者，該公
同共有部分，以同意之⼈數併⼊計算。
同意之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部分相
同者，不重複計算該同意⼈數。(內政部
109.12.29-1090266307函)

⼈數計算⽅式

部分共有⼈就共有物為處分、變更、設定負擔之⾨檻

或

共有⼈⼈數超過半數

1

應有部分合計超過半數

應有部分合計超過
2/3時，⼈數不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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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有部分計算⽅式(3/17)

執⾏要點第7點：
Ø 以⼟地登記簿上之共有⼈之應有部分為準。
Ø 共有⼈死亡，以其繼承⼈應繼分計⼊計算。

(詳簡報第15⾴說明)
Ø 公同共有⼟地或建物，以共有⼈潛在應有

部分計算。各共有⼈之潛在應有部分，依
其成⽴公同關係之法律、習慣或法律⾏為
定之；未有規定者，其⽐例視為不明，推
定為均等。

Ø 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併存之⼟地或建物，
部分公同共有⼈已符合本法條第1項規定，
且另有分別共有之共有⼈同意者，該公同
共有部分以同意之潛在應有部分併⼊計算。

應有部分計算⽅式 p 依法律成⽴公同
關係 ： 民 法 第
1031條夫妻共同
財產 、 民 法 第
1151條遺產繼承、
信託法第28條第
1項同⼀信託之
受託⼈有數⼈。

p 依習慣成⽴公同
關係：祀產、祭
祀公業。

p 依法律⾏為成⽴
公同關係：民法
第668條合夥。

祭祀公業、神明會
⼟地，依民政機關
備查之規約約定處
分⽅式、派下或信
徒⼈數及派下員⽐
率計算；規約未約
定派下員⽐率時，
其⽐率視為不明，
推定為均等。(內政
部94.5.9-0940725026
令)

祭祀公業
神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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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有部分計算⽅式(4/17)

⼆宗以上所有權⼈不相
同之共有⼟地或建物，
依本法條規定申請合併，
應由各宗⼟地或建物之
共有⼈分別依本法條規
定辦理。(執⾏要點第6
點第2項)

合併

分割、合併之標⽰變更登記，
屬未涉權利內容變動之登記，
⾮民法第759條規定應經辦竣繼
承登記，始得處分物權之⾏為，
繼承⼈於申請繼承登記前，得
申請被繼承⼈所遺不動產標⽰
分割登記及相同所有權⼈之標
⽰合併登記。(內政部100.1.10-
1000723535 令 、 102.6.19-
1026651152令)

申請分割、合併
之共有⼈死亡

部分共有⼈申請界址調
整、調整地形，是否按
各宗⼟地分別依本法條
第1項規定計算，及共有
⼈死亡未辦繼承登記，
繼承⼈得否申請界址調
整、調整地形，內政部
未有明⽂，惟該標⽰變
更登記亦未涉權利內容
變動之登記，得⽐照合
併案件辦理。

界址調整
調整地形

標⽰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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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有部分計算⽅式(5/17)
執⾏要點第7點第1項但書規定

執⾏要點第7點第1項「……共有⼈數及應有部分之計算，
以⼟地登記簿上登記之共有⼈數及應有部分為準。但共
有⼈死亡者，以其繼承⼈數及繼承⼈應繼分計⼊計算。」

執⾏要點第7點第1項但
書規定，係指共有⼈死
亡未辦繼承登記之情形。

共有⼈死亡，其繼承⼈如欲
同意出售不動產，依民法第
759條規定，應先辦理繼承登
記。所以執⾏要點第7點第1
項但書之規定，於買賣案件，
係指「他共有⼈死亡」時，
以其繼承⼈數計算，無須計
算繼承⼈之應繼分。

買賣

不論是同意或不同意之
共有⼈死亡，均應先⾏
辦理繼承登記(內政部
103.9.22-1036038985 函 ) 。
所以設定⽤益物權案件，
不會有執⾏要點第7點
第1項但書規定「共有
⼈死亡」之情形。

繼承⼈於辦理繼承登記前，得申
請標⽰分割、合併登記。標⽰變
更登記案件，共有⼈死亡，其同
意之繼承⼈數及應繼分符合本法
條第1項規定時，得與其他分別
共有⼈依本法條規定辦理分割、
合併登記；不同意之共有⼈死亡
時，以其繼承⼈數計算，無須計
算繼承⼈之應繼分。

設定
標⽰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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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有部分計算⽅式(6/17)
例1：買賣-共有⼈死亡未辦繼承登記

1地號⼟地登記簿所有權⼈(共4⼈)
及權利範圍：
u 登次0001：甲，應有部分1/4
u 登次0002：⼄，應有部分1/4
u 登次0003：丙，應有部分1/4
u 登次0004：丁，應有部分1/4

說明：
共有⼈甲死亡，繼承⼈為Ａ、Ｂ、
Ｃ、Ｄ、Ｅ5⼈(應繼分各1/5)，
未辦繼承登記

共 有 ⼈⼄、丙
(應有部分各1/4)
及甲之繼承⼈Ａ、
Ｂ、Ｃ (潛在 應
有部分各1/20)5
⼈可以依本法條
第1項規定出售1
地 號 ⼟ 地 ( 所 有
權全部)嗎？

Ｑ
Ø 甲之繼承⼈Ａ、Ｂ、Ｃ、Ｄ、
Ｅ5⼈如欲同意出售渠等繼承
⾃甲之應有部分，應先辦理
繼承登記，始得處分(民法第
759條)。Ａ、Ｂ、Ｃ、Ｄ、Ｅ
5⼈於辦理繼承登記前，不可
計⼊同意處分之共有⼈。

Ø 本筆⼟地共有⼈數計8⼈(⼄、
丙、丁3⼈＋甲之繼承⼈5⼈)，
⼄、丙2⼈同意處分，應有部
分合計1/2，同意處分⼈數及
應有部分均未超過半數，不
符合本法條第1項規定。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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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有部分計算⽅式(7/17)
例2：買賣-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併存

1地號⼟地登記簿所有權⼈(共9⼈)
及權利範圍：
u 登次0002：⼄，應有部分1/4
u 登次0003：丙，應有部分1/4
u 登次0004：丁，應有部分1/4
u 登次0005：Ｂ，公同共有1/4
u 登次0007：Ｃ，公同共有1/4
u 登次0008：Ｄ，公同共有1/4
u 登次0009：丁，公同共有1/4
u 登次0011：Ｅ，公同共有1/4
u 登次0012：Ｆ，公同共有1/4
u 登次0013：Ｇ，公同共有1/4

主登記次序0005、0007⾄0009、
0011⾄0013公同共有

說明：
• 1地號⼟地原共有⼈甲
死亡，繼承⼈Ａ、Ｂ、
Ｃ、Ｄ、丁5⼈辦竣公
同共有繼承登記(公同
共有1/4)，應繼分各
1/5(潛在應有部分各
1/20)

• Ａ死亡，再轉繼承⼈
Ｅ、Ｆ、Ｇ3⼈辦竣公
同共有繼承登記(公同
共有1/4)，應繼分各
1/3(潛在應有部分各
1/60)

1. B、Ｃ (潛在應有部分
各1/20)、Ｅ、Ｆ(潛在
應有部分各1/60)4⼈可
以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
出售1地號⼟地「公同
共有1/4」嗎？

Ｑ1

公同共有⼈共7⼈，同意出售
⼈數4⼈及其潛在應有部分合
計8/60，同意⼈數及潛在應有
部分均超過半數，符合本法
條第1項規定，得出售1地號
⼟地「公同共有1/4」。

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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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有部分計算⽅式(8/17)

ü 再轉繼承⼈Ｅ、Ｆ、Ｇ3⼈「公同共有1/4」
之公同關係為渠等與Ｂ、Ｃ、Ｄ、丁4⼈公
同共有權利(公同共有⼈合計7⼈)。

ü 公同共有⼈如欲出售該「公同共有1/4」權利，
應由公同共有⼈Ｂ、Ｃ、Ｄ、丁、Ｅ、Ｆ、
Ｇ7⼈全體同意，或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辦理。
公同共有關係未終⽌前，再轉繼承⼈Ｅ、Ｆ、
Ｇ3⼈不得處分繼承⾃Ａ之潛在應有部分1/20。

2. 承上，再轉繼承⼈Ｆ、Ｇ2⼈可以依
本法條第1項規定出售繼承⾃Ａ的公
同共有 (潛在應有部分1/20)⼟地權
利嗎？

Ｑ2

Ａ2

例2：買賣-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併存 3. 承上，部分共有⼈如欲依
本法條第1項規定出售全筆
⼟地，須有幾個⼈同意？

Ｑ3

ü ⼟地共有⼈共9⼈(丁有2個登次)，如
⼄、丙、丁(登次0004)3⼈(應有部分各
1/4)同意出售⼟地，應有部分合計3/4，
超過2/3，⼈數可以不計，得依本法
條第1項規定出售全筆⼟地。

ü 丁(登次0009)之「公同共有1/4」權利，
如其他6個公同共有⼈均不同意處分
時，該「公同共有1/4」權利之處分，
因未達本法條第1項規定⾨檻，故丁
(登次0009)之潛在應有部分1/20不得
計⼊同意出售之應有部分。

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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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有部分計算⽅式(9/17)

承上，如丙、丁(登次0004)2⼈(應有部分各1/4)同意出售⼟地，⼄不同意出售⼟地時，
須再經「公同共有1/4」之公同共有⼈同意處分(應符合本法條第1項規定⾨檻)：

Ａ3

1) 公同共有⼈丁(登次0009，潛在
應有部分1/20)、Ｅ、Ｆ、Ｇ (潛
在應有部分各1/60)4⼈(超過公同
共有⼈7⼈之半數)同意處分時，
潛在應有部分合計2/20，未超過
「公同共有1/4」之半數。故同
意出售本筆⼟地之⼈數及應有部
分，不得加計該公同共有⼈之⼈
數及其潛在應有部分。丙、丁出
售全筆⼟地，不符合本法條第1
項規定。

2) 公同共有⼈丁(登次0009)、Ｃ(潛在應有部分
各1/20)、Ｆ、Ｇ(潛在應有部分各1/60)等4⼈
(超過公同共有⼈7⼈之半數)同意處分時，潛
在應有部分合計4/30，超過「公同共有1/4」
之半數，已達本法條第1項規定處分公同共有
1/4權利⾨檻。另丁有2個登次，僅得以「1⼈」
計算，本筆⼟地同意處分⼈數為丙、丁、Ｃ、
Ｆ、Ｇ5⼈(超過共有⼈9⼈之半數)、應有部分
合計[1/4*2]+[1/20*2]+[1/60*2]=19/30，⼈數
及應有部分均過半數，符合本法條第1項規定，
得出售全筆⼟地。

例2：買賣-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併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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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有部分計算⽅式(10/17)
例3：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後，部分公同共有⼈拋棄公同共有權利

說明：
• 原⼟地所有權⼈甲(應

有部分1/2)死亡，繼承
⼈於111.12.8辦竣繼承
登記為Ａ、Ｂ、Ｃ(應
繼分各 1/4) 、Ｅ、Ｆ
(應繼分各1/8)5⼈公同
共有1/2。

• 嗣Ａ、Ｆ拋棄該公同
共有之權利，並分別
於112.2.23、112.4.18辦
竣所有權塗銷登記。
(內政部107.10.1台內地
字第1070442803號函)

繼承系統表

被繼承⼈甲
111.4.1亡

配偶Ａ
繼承

(應繼分1/5)

⾧⼦Ｂ繼承
(應繼分1/5)

次⼦Ｃ繼承
(應繼分1/5)

⾧⼥Ｄ
110.9.1亡

⾧⼦Ｅ
代位繼承
(應繼分1/10)
⾧⼥Ｆ
代位繼承
(應繼分1/10)

1地號⼟地登記簿所有權⼈(共5⼈)及
權利範圍：
u 登次0002：⼄，應有部分1/4
u 登次0003：丙，應有部分1/4
u 登次0004：Ａ，公同共有1/2(拋棄)
u 登次0005：Ｂ，公同共有1/2
u 登次0006：Ｃ，公同共有1/2
u 登次0007：Ｅ，公同共有1/2
u 登次0008：Ｆ，公同共有1/2(拋棄)

⼄、丙之應有部分合計為
1/2，如欲依本法條第1項
規定出售共有⼟地，須再
經公同共有⼈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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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有部分計算⽅式(11/17)
例3：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後，部分公同共有⼈拋棄公同共有權利

繼承系統表

被繼承⼈甲
111.4.1亡

配偶Ａ
繼承

(應繼分1/4)

⾧⼦Ｂ繼承
(應繼分1/4)

次⼦Ｃ繼承
(應繼分1/4)

⾧⼥Ｄ
110.9.1亡

⾧⼦Ｅ
代位繼承
(應繼分1/8)
⾧⼥Ｆ
代位繼承
(應繼分1/8)

甲(應有部分1/2)之繼承⼈Ａ、Ｂ、Ｃ3⼈應繼分各
1/4(潛在應有部分各1/8)，代位繼承⼈Ｅ、Ｆ2⼈應繼
分各1/8(潛在應有部分各1/16)，Ａ、Ｆ於辦竣繼承登
記後拋棄公同共有權利，則Ｂ、Ｃ、Ｅ之潛在應有部
分如何計算？

1. Ａ拋棄公同共有權利後，其潛在應有部分1/8，係由Ｂ、Ｃ、
Ｅ、Ｆ4⼈均分？或按其應繼分⽐例(2：2：1：1)分配(Ｂ、Ｃ
各分配1/24，Ｅ、Ｆ各分配1/48)？

2. Ｆ拋棄公同共有權利後，其潛在應有部分1/16，係由Ｂ、Ｃ、
Ｅ均分？或按其應繼分⽐例(2：2：1)分配(Ｂ、Ｃ各分配2/80，
Ｅ分配1/80)？或分配予Ｅ1⼈？

3. Ｂ、Ｃ、Ｅ3⼈潛在應有部分可否視為⽐例不明，推定為均等
(各1/6)？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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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有部分計算⽅式(12/17)

ü 公同共有⼈Ｂ、Ｃ、Ｅ同意處分時，應就
其潛在應有部分之全部處分，不得僅就其
繼承取得之潛在應有部分(1/8、1/8、1/16)
計⼊計算。

ü Ｂ、Ｃ、Ｅ「公同共有1/2」，其潛在應
有部分不能推定為均等，應由3⼈協議分
割(不能辦理共有型態變更)！

Ａ2

公同共有物於分割前，各公同共
有⼈對公同共有物固有潛在之公
同共有權利，惟各公同共有⼈之
權利，均及於各公同共有物之全
部，並無所謂之應有部分。是以，
公同共有⼈中之⼀⼈不得請求確
認其應有部分額。⼜公同共有⼈
之權利義務，依其公同關係所由
規定之法律或契約定之，是公同
共有⼈於分割共有物以前，不得
援⽤民法第817條第2項應有部分
均等 之推定 。 ( 法 務 部 112.4.6-
11203504020函)

例3：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後，部分公同共有⼈拋棄公同共有權利

ü Ａ、Ｅ所拋棄之權利，是「公同共有權
利」，不是「拋棄繼承權」。

ü 公同共有⼈Ｂ、Ｃ、Ｅ「公同共有1/2」，
其潛在應有部分不能以拋棄繼承權後計算
應繼分之⽅式計算。

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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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有部分計算⽅式(13/17)
例4：買賣-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及其基地權利

Ａ、Ｂ建號建物登記簿所有權⼈(共4⼈)及權利範圍：
u 登次0002：⼄，公同共有1/1
u 登次0003：丙，公同共有1/1
u 登次0004：丁，公同共有1/1
u 登次0005：戊，公同共有1/1

說明：
Ø Ａ建物標⽰部註記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1地號

⼟地所有權155/10000。
Ø B建物標⽰部註記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1地號⼟

地所有權120/10000。
Ø 1地號⼟地共有⼈⼄、丙、丁、戊4⼈公同共有

275/10000。
Ø 4⼈因繼承取得⼟地、建物權利，應繼分各1/4。

Ø ⼄、丙、丁3⼈得依本法條第1項出
售Ａ建號建物及基地1地號⼟地所有
權公同共有155/10000(殘公同共有
120/10000)，亦得出售Ａ、Ｂ建號
建物及基地1地號⼟地所有權公同共
有275/10000。(⼟登96條)

Ø 如基地權利種類為「地上權」時，
因地上權移轉(讓與)不適⽤本法條
第1條項規定，仍應經全體公同共有
⼈之同意始得移轉基地權利。故⼄、
丙、丁3⼈無從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
出售建物及讓與基地地上權。(公寓
⼤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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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有部分計算⽅式(14/17)

Ａ、Ｂ建號建物登記簿所有權⼈(共4⼈)及權利範圍：
u 登次0002：⼄，公同共有1/1
u 登次0003：丙，公同共有1/1
u 登次0004：丁，公同共有1/1
u 登次0005：戊，公同共有1/1

說明：
Ø Ａ、Ｂ建號建物之建築基地為1地號⼟地，惟建

物標⽰部無註記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
Ø 1地號⼟地共有⼈⼄、丙、丁、戊4⼈公同共有

275/10000，且僅有Ａ、Ｂ建號2棟地上建物。
Ø 4⼈因繼承取得⼟地、建物權利，應繼分各1/4。

Ø 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之基地
權利範圍，應由全體區分所有⼈
協議之。本法條第1項所稱之「處
分、變更」，不包括協議分配基
地權利範圍之⾏為。故⼄、丙、
丁無從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協議分
配Ａ、Ｂ建號之基地權利範圍。

Ø ⼄、丙、丁3⼈得依本法條第1項
規定將Ａ、Ｂ建號建物權利範圍
公同共有1/1及1地號⼟地權利範
圍公同共有275/10000全部出售。

例4：買賣-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及其基地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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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有部分計算⽅式(15/17)

如：被繼承⼈甲於68年間買賣取得Ａ建號建物所有權全部及
基地1地號⼟地所有權155/10000；復於72年間買賣取得Ｂ建
號建物所有權全部及基地1地號⼟地所有權120/10000(連前
持分275/10000)，得視為當事⼈間已為約定「Ａ建號建物之
基地權利範圍為155/10000」、「Ｂ建號建物之基地權利範
圍為120/10000」。則甲死亡後，繼承⼈⼄、丙、丁、戊4⼈
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應繼分各1/4)，部分繼承⼈得依本
法條第1項規定出售Ａ建號建物及其基地權利範圍155/10000
或出售Ｂ建號建物及其基地權利範圍120/10000。

如被繼承⼈甲⽣前同
時取得Ａ、Ｂ建號及
基 地 權 利 範 圍
275/10000 ，⼄、丙、
丁得否主張依民法第
799條第4項本⽂規定，
按專有部分Ａ、Ｂ建
號之⾯積⽐例計算1地
號⼟地之權利範圍？

現⾏登記狀態係依當事⼈合意移轉取得者，視為當事⼈間已為約定
並完成登記之結果，符合民法第799條第4項但書「另有約定」之情
形。(內政部101.8.8-1016651362令)

個案
審認

例4：買賣-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及其基地權利



26

⼈數、應有部分計算⽅式(16/17)
例5：⼟地合併部分共有⼈死亡

說明：
Ø 共有⼈甲死亡，未辦繼承登

記，繼承⼈為Ａ、Ｂ、Ｃ3
⼈，應繼分各1/3。

Ø 共有⼈丙死亡，未辦繼承登
記，繼承⼈為Ｄ、Ｅ、Ｆ、
Ｇ、Ｈ5⼈，應繼分各1/5。

1. ⼄、丁、Ｄ、Ｅ、Ｆ5⼈得否依本法條第1
項規定申請1、2地號⼟地合併登記？

2. ⼄、丁、Ａ、Ｂ、Ｃ等5⼈得否依本法條
第1項規定申請1、2地號⼟地合併登記？

Ｑ

1. 丙之繼承⼈5⼈(未辦繼承登記，應繼分各1/5)公同共
有1/4，公同共有⼈Ｄ、Ｅ、Ｆ3⼈同意辦理合併，同
意⼈數及應繼分合計均過半數，符合本法條第1項規
定，得與分別共有⼈依本法條規定辦理合併登記。
惟⼟地共有⼈數計10⼈，同意⼈數僅5⼈，未超過半
數，應有部分合計13/20([1/2*2]+[1/20*3]=0.65)，未
超過2/3，不符合本法條第1項規定。

2. ⼟地共有⼈數計10⼈，⼄、丁、Ａ、Ｂ、Ｃ5⼈申請
⼟地合併登記，⼈數未超過半數，惟應有部分合計
為3/4，已超過2/3，得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辦理合併。

1、2地號⼟地登記簿
所有權⼈均為甲、⼄、
丙、丁 共4⼈ 應有部
分各1/4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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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應有部分計算⽅式(17/17)

Ø 依申請登記(收件⽇)時登記簿所載共有⼈
及其應有部分計算。

Ø 共有⼈之應有部分經限制登記者，不得計
⼊同意處分、變更、設定之⼈數及應有部
分。(⼟登141條、執⾏要點101年修正說
明)

Ø 應有部分為公同共有且因繼承取得者，應
查詢異動檔，如有辦竣繼承登記後拋棄公
同共有權利之情形，則公同共有⼈之潛在
應有部分無法計算，該公同共有⼈只能全
體同意處分或全體不同意處分。

審查-同意處分、變更、設定⼈數及應有部分

ü 買賣案件之承買⼈為他共有⼈中
之1⼈或數⼈(即他共有⼈⾏使優
先購買權)時，該他共有⼈不得計
⼊同意處分之⼈數及應有部分。
(執⾏要點第3點第2項)

ü 設定⽤益物權之權利⼈為他共有
⼈中之1⼈或數⼈時，該他共有⼈
不得計⼊同意設定之⼈數及應有
部分。(內政部101.2.1-1016650079
令)

他共有⼈為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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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

參、申請⼈及申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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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1/2)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
第1項為處分、變更、
設定⾏為時，係同意
處分之共有⼈代不同
意處分之共有⼈處分
其所有權，其性質係
代理權之性質，且係
依法取得之代理權，
並⾮基於不同意共有
⼈之授權，故屬法定
代理權性質。(內政部
101.2.1-1016650079令)

申請⼈
Ø 處分(買賣)及設定案之義務⼈、變更案之權利⼈：全體共有⼈。
Ø 部分共有⼈申請權利變更登記時，登記申請書及契約書應列明

全體共有⼈及其繼承⼈。(執⾏要點第9點第1款)

不同意之他共有⼈免於申請書、契約書、
合併協議書簽章，亦無須到場核對⾝分

Ø 買賣登記：他共有⼈除依本法條規定
優先購買外，不得為承買⼈(部分共有
⼈與未⾏使優先購買權之他共有⼈均
不得為承買⼈)。(執⾏要點第3點第2
項及112年修正說明)

Ø 設定⽤益物權：本法條規定有民法第
106條禁⽌⾃⼰或雙⽅代理規定之適⽤。
故部分公同共有⼈或分別共有⼈僅得
依⼟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就共有⼟地
或建物全部處分或設定⽤益物權予不
同意設定之他共有⼈。(內政部99.8.27-
0990725278令、101.2.1-1016650079令)

部分共有⼈於登記申
請書適當欄 (或附切
結書)記明「依⼟地
法第34條之1第1項⾄
第3項規定辦理，如
有不實，義務⼈(標
⽰變更登記案為「申
請⼈」 )願負法律責
任。」(執⾏要點第9
點第1款、第10點)

切結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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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2/2)

買賣案件

因處分後共有權利已不存在，故他共有⼈死亡，得
直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免辦繼承或遺產管理⼈
登 記 。 ( 執 ⾏ 要 點 第 9 點 第 3 款 、 內 政 部 89.4.20-
8906985函)

共有⼈死亡

屬未涉權利內容變動之登記，⾮民法第759條規定
應經辦竣繼承登記，始得處分物權之⾏為，繼承⼈
於申請繼承登記前，得申請被繼承⼈所遺不動產標
⽰分割登記及相同所有權⼈之標⽰合併登記。(內
政部100.1.10-1000723535令、102.6.19-1026651152令)

設定案件
共有⼈(包括同意及不同意之共有⼈)死亡，應先辦
理繼承登記，部分共有⼈始得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辦
理。(內政部103.9.22-1036038985函)

分割、
合併案件

繼承⼈於辦理繼
承登記前，申請
分割、合併登記
時，內政部未明
⽂規定應檢附⼟
地登記規則第119
條規定之⽂件、
應否檢附遺產稅
證明書及界址調
整及調整地形得
否⽐照分割、合
併案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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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標的

參、申請⼈及申請標的



32

申請標的(1/9)

承買⼈相同，但出買⼈
不完全相同之標的

共有⼈不完全相同之⼟地或建物併同買賣

同⼀移轉案件中，各標的物之義務⼈必須
相同。義務⼈不同之標的物同時移轉於同
⼀權利⼈之案件，應退回請當事⼈分件辦
理。但如分別訂⽴契約書且⽴約⽇期相同
者，不在此限。(內政部78.5.3-708154函) 分別訂⽴公契

⽴約⽇期相同 ⽴約⽇期不同

得填寫1份登記申請
書，併1件辦理

分別填寫登記申請書
分件(連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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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標的(2/9)

權利⼈相同，但義務
⼈不完全相同之標的

分別訂⽴公契

數筆⼟地或建物併同設定⽤益物權

分別填寫登記申請書
分件(連件)辦理

內政部89.9.26台內中地字第8980748號函：
Ø 申請⼈主張所設定之標的為共同設定，且無法區分各標的之

地租及權利價值者，得填寫於同1份契約書上，以1個收件號
辦理，核發1份他項權利證明書。

Ø 申請⼈主張以⼀標⽰⼀收件號者，多筆標⽰得填寫於同1份
契約書上，並於「地租」欄分別加註各筆之權利價值及於
「權利價值」欄填寫各筆之「總權利價值」。設定筆數少於
10筆者，僅收1個母號，其餘由登記機關以內部收件加收⼦
號辦理；設定之筆數為10筆以上者，收2件以上之母號(10筆
收2件，20筆收3件，以此類推)，其餘由登記機關以內部收
件加收⼦號辦理，並分筆繕發他項權利證明書。

權利⼈及義務⼈均相同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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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標的(3/9)

Ø 需役地與供役地部分相同之共有⼈，
因供役地同意設定之共有⼈(即代理⼈)
係代理未會同之共有⼈(即本⼈)，與
需役地共有⼈(即代理⼈)為設定不動
產役權之法律⾏為，違反民法第106
條禁⽌⾃⼰代理之規定，不得依本法
條第1項規定設定不動產役權。(內政
部105.1.30-1050401883函)

Ø 需役不動產與⾮需役不動產辦理⼟地
合併分割後，因該不動產役權從屬之
需役不動產⾯積已增加，故應取得供
役不動產所有權⼈之同意，或由供役、
需役不動產雙⽅所有權⼈就該不動產
役權之內容另依協議定之。(內政部
107.8.28-1070440543函)

設定不動產役權

受託⼈依本法條規
定處分包含信託財
產及其他未信託部
分之全部共有⼟地，
如未符合當事⼈信
託契約約定之信託
本旨者，不應受理。
( 內 政 部 99.10.22-
0990051281函)

信託財產

地上權設定契約約定以供建
築使⽤為⽬的，惟該⼟地上
已有建物存在，事實上⾮先
就⼟地上建物為處分(如拆除
房屋)，難以達到建築房屋之
⽬的。⼜該建物與⼟地之共
有⼈雖相同，然縱使⼟地部
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
同意設定地上權，尚無法逕
認就拆除房屋之處分亦獲同
意，難認設定地上權符合民
法地832條規定之要件，尚不
宜准予受理地上權設定登記。
( 內 政 部 99.2.6-0990723781 函 ，
未收錄通函)

設定地上權-已有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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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標的(4/9)

1. 建物及其
基地權利

ü 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有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
或地上權應有部分分離⽽為移轉或設定負擔。(公寓⼤廈管理條例第
4條第2項)

ü 地上權與其建築物(不限區分所有建物)或其他⼯作物，不得分離⽽
為讓與或設定其他權利。(民法第838條第3項)

ü 典物為⼟地，典權⼈在其上有建築物者，其典權與建築物，不得分
離⽽為讓與或為其他處分。(民法第917條第2項)

買賣-強制禁⽌規定

Ø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申請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買賣登記，該基地權利種類
為「所有權」時，其基地權利應隨同移轉。

Ø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申請建物(不限區分所有建物)買賣登記，基地權利種類為
「地上權」、「典權」時，該地上權、典權移轉登記不適⽤本法條規定，應由全體地上權
⼈、典權⼈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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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標的(5/9)

不動產役權不得由需役不動產分離⽽為讓與，或
為其他權利之標的物。(民法第853條)

2. 需役不動產

買賣-強制禁⽌規定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申請需役不動產所有權買賣登記時，應同
時申請供役地之不動產役權移轉登記，該不動產役權移轉登記不適⽤本
法條規定，應由全體不動產役權⼈申請之 。

3. 公私共有⼟地
法第14條不得
私有⼟地

現⾏⼟地法第14條第1項各款規定不得私有之⼟地，如已為公有，
即不得再移轉為私有。公私共有⼟地，其屬⼟地法第14條第1項
各款規定不得私有之⼟地，私有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將共
有⼟地全部移轉第三⼈，就公有應有部分⽽⾔，有違⼟地法第14
條之規定。(內政部88.6.7-8806045函)

⼟地法第14條第1
項第1款⾄第4款規
定「⼀定限度內之
⼟地」，由縣市政
府地政機關會同相
關機關劃定後公告。
( 內 政 部 86.7.30-
8684748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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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標的(6/9)

Ø ⼟地法第14條第1項第9款：「左列⼟地不
得為私有：……九、名勝古蹟。……」

Ø 「古蹟」如依⽂化資產保存法規定，經
主管機關指定⽽列管有案者，其所在⼟
地⾃可視為⼟地法第14條第1項第9款所稱
之「名勝古蹟」……。(內政部77.9.12-
621993函)

Ø 地政機關應配合於⼟地建物登記簿標⽰
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古蹟」。(內政
部94.5.9-0940045098函)

3. 公私共有⼟地法第14條
第1項第9款⼟地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資訊，可上「國家
⽂化資產網」查詢

買賣-強制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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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標的(7/9)

Ø 河川區域、⽔庫集⽔區、海域區、礦
區……等資訊，可上「環境敏感地區單
⼀查詢平台」查詢。

Ø 查詢結果為「免查」者，表⽰該區無該
類⼟地；如為「應查」者，可函詢主管
機關或申請提供(付費)。



39

申請標的(8/9)

執⾏要點
第5點

Ø ⼟地或建物為公私共有者，有本法條之適⽤。
Ø 私有部分共有⼈就公私共有⼟地或建物全部為處分時，如已符合本法

條各項規定，申請所有權變更登記，應予受理。

Ø 公有⼟地管理機關為同意處分之共有⼈時，應依國有財
產法、⼟地法第25條規定之處分程序辦理。

Ø 部分共有⼈出售公私共有⼟地，公有⼟地管理機關為不
同意處分之共有⼈且屬直轄市或縣(市)有時，無須提經民
意機關同意，其管理機關於接獲部分共有⼈之通知後，
以其處分係依據法律之規定，應即報請該管區內民意機
關備查。(執⾏要點第5點、內政部83.3.22-8374343函、
83.7.25-8308795函)

公 有 ⼟ 地管
理機關有 無
依 規 定報請
民 意機關同
意 ， ⾮ 登 記
機關審查事
項。

公私共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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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標的(9/9)

道路⽤地
Ø ⼟地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所稱「公共交通道路」，不包括尚未徵收

開闢之計畫道路⽤地。(內政部88.6.7-8806045函)
Ø 公私共有尚未徵收開闢之計畫道路⽤地，其處分仍有⼟地法第34條

之1之適⽤。(內政部101.11.22-1016652185函)

公私共有公共設施⽤地(公共設施保留地)

公私共有公共
設施⽤地處分

之限制

公私共有尚未徵收開闢之公共設施⽤地，依本法條規定處分為私⼈所
有時，應受都市計畫法第52條、第53條相關規定之拘束，僅得出售予
獲准投資興辦都市計畫事業之私⼈ 或團體 。 ( 內 政 部 101.11.22-
1016652185函)

買賣案件
應附⽂件

應檢附主管機關(如：道路⽤地之主管機關、市場⽤地之主管機關……
等)出具之「獲准投資興辦都市計畫事業」證明⽂件(不得以都市計畫
主管機關核發不妨礙都市計畫證明代替)。(內政部101.11.22-1016652185
函、104.3.24-1041351458函)



41

肆、⼟地法第34條之1第2項
法定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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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條第2項法定先⾏程序(1/7)

本法條第2項
共有⼈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時，應事
先以書⾯通知他共有⼈；其不能以書⾯通知者，應公
告之。

ü 應記明⼟地或建物標⽰、處分、變更或設定⽅式、
價⾦分配、償付⽅法及期限、受通知⼈與通知⼈之
姓名、名稱、住所、事務所或營業所及其他事項。

ü 數宗⼟地或建物併同出賣時，應另分別記明各宗⼟
地或建物之價⾦分配。

通知或公告內容
(執⾏要點

第8點第6款)

本法條第2項規定出賣⼈事先通知義務
本法條第2項
規定對他共有
⼈之通知或公
告，乃係部分
共有⼈得依多
數決處分之法
定先⾏程序，
部分共有⼈依
本法條第1項
為處分、變更、
設定時，應踐
⾏此項通知義
務。有優先購買權與其他無優先購買權之不動產併同出賣時，他共有⼈原則上只能承

購有優先購買權之⼟地，對於無優先承購權之⼟地，如性質上具有使⽤不可分或
有不可分割之情形者，不在此限。逾此部分，優先購買權⼈應無⼀併承購之權。
如出賣⼈願將其他無優先購買權之買賣標的物⼀併出售於⾏使優先購買權者，屬
契約⾃由問題。(執⾏要點第8點112年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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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條第2項法定先⾏程序(2/7)

應以雙掛號之通知書或郵局存證信函為之。委託他⼈代為事先通
知，其委託⾏為無須特別授權。(執⾏要點第8點第2款、第8款)

書⾯通知 

通知或公告對象 不同意之共有⼈(他共有⼈)。他共有⼈已死亡者，應以其全體繼承
⼈或遺產管理⼈為通知或公告之對象。(執⾏要點第8點第7款)

Ø 遺產管理⼈順序：1.法定遺產管理⼈(臺灣地區與⼤陸地區⼈民關係條例第67條之1、第68條)；2.
親屬會議選定遺產管理⼈(民法第1177條)；3.法院選任遺產管理⼈(民法第1178條)。

Ø 兩岸條例第68條之法定遺產管理⼈(無須聲請法院指定)：
1) 亡故退除役官兵設籍於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安養機構者，由該安養機構為遺產管理⼈；

⾮設籍於安養機構者，由設籍地輔導會所屬退除役官兵服務機構為遺產管理⼈。
2) 現役軍⼈死亡無⼈繼承之遺產，由國防部後備司令部為遺產管理⼈。
Ø 兩岸條例第67條之1之法定遺產管理⼈：繼承⼈全部為⼤陸地區⼈民，除應適⽤第68條之情形
者外，由繼承⼈、利害關係⼈或檢察官聲請法院指定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遺產管理⼈ 。

本法條第2項規定出賣⼈事先通知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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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條第2項法定先⾏程序(3/7)

公告以下列⽅式(⼆擇⼀)為之：(執⾏要點第8點第5款及112年修正說明)
Ø 直接以布告⽅式，由村⾥⾧簽證後，公告於⼟地或建物所在地之村、⾥
辦公處，並⾃布告之⽇起，經20⽇發⽣效⼒。

Ø 以登報⽅式公告之(依實際情形刊登國內或國外報紙)，並⾃登報最後登載
⽇起，經20⽇發⽣效⼒。

公告⽅式

不能以書⾯通知時，以公告代通知(本法條第2項之通知)

Ø ⽂書付與⼤廈管理員，蓋⼤廈管理委員會圓戳代收，則認定實際上由管理員收受送達，
⽽產⽣送達效⼒。(最⾼⾏政法院101.12.26院⽥⽂字第1010000611號)

Ø 本法條第2項及執⾏要點第8點所規定之通知⽅式及內容，與「通知優先購買權⼈是否⾏
使優先購買權」係屬⼆事。⼆者之通知對象、⽅式、內容不盡相同，究應分別通知或可
合併1次通知，內政部未明確規範；實務上對於他共有⼈之通知，均將本法條第2項之通
知與優先購買權之通知併1次通知，司法實務⾒解亦無應分2次通知之判決。

應送達之地址或實際住居所地址為境外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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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條第2項法定先⾏程序(4/7)
本法條第2項通知送達他共有⼈地址、公告(執⾏要點第8點)

有現⼾⼾籍地址

全⼾遷⾄⼾所

遷出國外或喪失國籍

無⼾籍(未曾設籍)

住所不明(登記住址
空⽩、不全)

未居住於⼾籍地，有
實際住居所地址 送達實際住居所地址

法⼈、⾮法⼈團體 送達事務所、營業所地址

無法查明實際住居所
地址

送達登記簿地址

送達除⼾地址

送達⼾籍地址 無法送達

以公告代通知

查明實際住居所地址

例如：郵件招領逾期退回、遷
址、無此地址、無此⼈……等

郵件遭退回
無法送達

通知他共有⼈之處所，係由部分
共有⼈⾃⾏查明，當事⼈間如有
爭執，尚⾮登記機關可審認事項，
應依⼟登57條1項3款駁回登記之
申請。(執⾏要點第14點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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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條第2項法定先⾏程序(5/7)

ü 同意處分、變更、設定之共有⼈。
ü 委託他⼈代為事先通知，無須檢附委託書(以郵局存證信函通知時，寄件

⼈載明同意處分、變更、設定之共有⼈及代理⼈姓名，並由代理⼈蓋章，
委託⼈無須蓋章)。

通知⼈

受通知⼈
ü 登記簿登載之他共有⼈。
ü 他共有⼈死亡：全體繼承⼈或遺產管理⼈。
ü 他共有⼈失蹤：失蹤⼈財產管理⼈。

通知⽂件

ü 部分共有⼈申請 (處分、變更、設定)登記時，應檢附已事先通知他共有
⼈或公告之⽂件。 (執⾏要點第9點第1款)

ü 審查受通知⼈姓名、名稱與住所、事務所或營業所及通知⼈之姓名、⼟
地或建物標⽰。(執⾏要點第9點第1款)

ü 其餘內容係屬當事⼈私法間法律關係，登記機關無庸審查，若具體個案
涉訟，仍應以法院裁判為準。(執⾏要點第9點第1款112年修正說明)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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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條第2項法定先⾏程序(6/7)

無法送達⽂件(如：郵局退回⽂件)＋公告⽂件(如：新聞紙影本)。無法送達

切結事項
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切結或附切結書：(執⾏要點第8點第3款、第10款)
1. 他共有⼈⼾籍地址或事務所或營業所地址無法送達、全⼾遷⾄⼾政事

務所、未居住於⼾籍地、住所不明、遷出國外或喪失⼾籍者之除⼾地
址無法送達、臺灣地區無⼾籍者之登記簿地址無法送達：應就他共有
⼈實際住居所(⾮⼾籍地址)為通知，並切結「他共有⼈受通知之住所確
係實際住居所，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2. 無法知悉他共有⼈實際住居所者，切結「義務⼈(標⽰變更登記案為
「申請⼈」)確不知悉他共有⼈實際住居所，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有送達 檢附通知⽂件(如：存證信函)＋送達⽂件(如：雙掛號回執)。

審查-通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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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條第2項法定先⾏程序(7/7)
審查－他共有⼈申請贈與

登記，應依收件
號數之次序或處
理期限為之；同
⼀宗⼟地之權利
登記，其收件號
數在後之⼟地，
不得提前登記。

⼟登61條1項

Ø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申請買賣登記收件
前，如他共有⼈申請贈與(或配偶贈與)登記，地所
應先辦理贈與登記，贈與登記結案後始得辦理買
賣登記；如造成他共有⼈異動，部分共有⼈應補
⾏通知新權利⼈(受贈⼈)。

Ø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申請買賣登記收件
後，地所應注意如有他共有⼈申請贈與登記，該
收件在後之登記案，不得先⾏辦理贈與登記。

他共有⼈申請贈與(或配偶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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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令規定

伍、優先購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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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法令規定(1/7)

⼟地登記規則
第97條第1項
(債權效⼒)

申請⼟地權利移轉登記時，依民法物權編施⾏法第8條之5第3項、
第5項、⼟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第2款、第
3款或⽂化資產保存法第32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已放棄優先購
買權者，應附具出賣⼈之切結書，或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
優先購買權⼈確已放棄其優先購買權，如有不實，出賣⼈願負
法律責任字樣。

⼟地登記規則
第97條第2項
(物權效⼒)

依民法第426條之2、第919條、⼟地法第104條、第107條、耕地
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5條或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優先
購買權⼈放棄或視為放棄其優先購買權者，申請⼈應檢附優先
購買權⼈放棄優先購買權之證明⽂件；或出賣⼈已通知優先購
買權⼈之證件並切結優先購買權⼈接到出賣通知後逾期不表⽰
優先購買，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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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法令規定(2/7)
債權效⼒之優先購買權

3) 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基地，依前項規定
有分離出賣之情形時，其專有部分之
所有⼈無基地應有部分或應有部分不
⾜者，於按其專有部分⾯積⽐例計算
其基地之應有部分範圍內，有依相同
條件優先承買之權利，其權利並優先
於其他共有⼈。

5) 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依第2項
規定有分離出賣之情形時，其基地之
所有⼈無專有部分者，有依相同條件
優先承買之權利。

1. 民法物權編施⾏法第8條之5
第3項、第5項

共有⼈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
共有⼈得以同⼀價格共同或單
獨優先承買。

2. 本法條第4項

民法物權編修
正施⾏(99.8.3)
前，區分所有
建築物之專有
部分與其所屬
之共有部分及
其基地之權利，
已分屬不同⼀
⼈所有或已分
別設定負擔者。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
規定出賣全部共有⼟地或
建物時，乃出賣共有物全
部之所有權，亦即為各共
有⼈應有部分之總和，故
為平衡當事⼈之利益及保
障他共有⼈之利益，他共
有⼈對共有⼟地全部應享
有優先承購權。(執⾏要點
106年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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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法令規定(3/7)

重劃區內耕地出售時，
其優先購買權之次序如
左：
⼆. 共有⼟地現耕之他共

有⼈。
三. 毗鄰耕地之現耕地所

有權⼈。

4. 農 地 重 劃 條 例
第5條第2款、
第3款

古蹟、歷史建築或紀
念建築及其所定著⼟
地所有權移轉前，應
事先通知主管機關；
其屬私有者，除繼承
者外，主管機關有依
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
權。

3. ⽂化資產保
存法第32條

ü 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所稱之「耕
地」，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1
款規定辦理。惟如農地重劃區內
倘屬三七五租約⼟地者，依耕地
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辦理。(內
政部104.3.24-1041302411A函)

ü 農業發展條 例 第 3 條 第 11 款 ：
「……⼗⼀、耕地：指依區域計
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般農
業區、⼭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
農牧⽤地。」

ü 「毗鄰耕地之現耕所有權⼈」係
指與欲出售⼟地四周邊界相連，
且現仍⾃⾏耕作之⼟地所有權⼈。
(內政部95.10.30-0950053246函)

債權效⼒之優先購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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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法令規定(4/7)

1) 租⽤基地建築房屋，出租⼈出賣基地時，承
租⼈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權。承租⼈出
賣房屋時，基地所有⼈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
買之權。

2) 前項通知，出賣⼈應將出賣條件以書⾯通知
優先承買權⼈。優先承買權⼈於通知達到後
10⽇內未以書⾯表⽰承買者，視為放棄。

3) 出賣⼈未以書⾯通知優先承買權⼈⽽為所有
權之移轉登記者，不得對抗優先承買權⼈。

1. 民法第426條之2 1) 出典⼈將典物出賣於他⼈時，
典權⼈有以相同條件留買之
權。

2) 前項情形，出典⼈應以書⾯
通知典權⼈。典權⼈於收受
出賣通知後10⽇內不以書⾯
表⽰依相同條件留買者，其
留買權視為拋棄。

3) 出典⼈違反前項通知之規定
⽽將所有權移轉者，其移轉
不得對抗典權⼈。

2. 民法第919條
物權效⼒之優先購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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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法令規定(5/7)

⼟地及其⼟地上之房屋同屬⼀⼈
所有，⽽僅將⼟地或僅將房屋所
有權讓與他⼈，或將⼟地及房屋
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時，⼟
地受讓⼈或房屋受讓⼈與讓與⼈
間或房屋受讓⼈與⼟地受讓⼈間，
推定在房屋得使⽤期限內，有租
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
項規定之限制。

3. 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

ü 90.9.14 修 正 ⼟ 登 97 條 ， 第 2 項 增列
「民法第426條之2」；嗣於95.6.19修
正⼟登97條2項，增列「民法第425條
之1」。

ü 99.6.28修正⼟登97條2項，刪除「民
法第425條之1」，其修正說明略以，
按民法第425條之1推定之租賃關係，
係類推適⽤民法第426條之2及⼟地
法第104條關於基地租賃優先購買權
之規定，為避免誤解民法第425條之
1另有優先購買權之規定，爰予修正。

ü 民法第425條之1之規定，限於施⾏
⽇(89.5.5)起，⼟地、房屋同時或先
後讓與相異之⼈，始有適⽤。(內政
部92.11.26-0920018954函)

⼟ 登 97 條 1
項 所 列 條
⽂ 為 什 麼
沒 有 民 法
第425條之1？

物權效⼒之優先購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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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法令規定(6/7)

1) 基地出賣時，地上權⼈、典權⼈
或承租⼈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
之權。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
⼈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
其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之。

2) 前項優先購買權⼈，於接到出賣
通知後10⽇內不表⽰者，其優先
權視為放棄。出賣⼈未通知優先
購買權⼈⽽與第三⼈訂⽴買賣契
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
權⼈。

4. ⼟地法第104條
可供建築之⼟地

1) 出租⼈出賣
或出典耕地
時，承租⼈
有依同樣條
件優先承買
或承典之權。

2) 第104條第2
項之規定，
於前項承買
承典準⽤之。

5. ⼟地法
第107條

Ø ⼟地法第106條有關供農、漁、
牧使⽤之農地之認定：實施區
域計畫或都市計畫或其他⽤地
編定之使⽤管制前，以該租約
⼟地實際供農、漁、牧使⽤者，
為農地。實施都市計畫以後之
地區，指農業區、保護區內供
農、漁、牧使⽤之⼟地。另於
實施區域計畫以後之地區，應
指編定為農牧⽤地、養殖⽤地
之 ⼟ 地 。 ( 內 政 部 89.9.18-
8912564函)

Ø 農業發展條例89年修正前已興
建農舍與農地分屬不同⼈，農
舍移轉時或基地坐落移轉時，
應踐⾏⼟地法第104條規定。
(內政部93.11.2-0930015211函)

物權效⼒之優先購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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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法令規定(7/7)

耕地出賣或出典時，承租⼈
有優先承受之權，……。

6.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第15條第1項

Ø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5條所稱「耕地」
之認定⽅式：(內政部102.8.13-1020275696
令)

⼀. 依都市計畫法編定為農業區、保護區內依
法供農、漁、牧使⽤之⼟地。

⼆. 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地、養殖⽤地。
三. 國家公園區內，依國家公園法劃定之分區
別及使⽤性質，經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有
關機關認定合於上述⼀、⼆規定之⽤地。

Ø 地政事務所審查三七五租約耕地出賣或出
典案件與鄉(鎮、市、區)公所檢查聯繫作
業要點第2點：在鄉(鎮、市、區)公所辦畢
三七五租約登記之耕地，地政事務所應於
⼟地登記簿予以註記。

重劃區內耕地出售時，其優先購
買權之次序如左：
⼀. 出租耕地之承租⼈。

7. 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第1款

物權效⼒之優先購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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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賣⼈通知義務

伍、優先購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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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出賣⼈通知義務(1/9)
確認有哪些優先購買權⼈

買賣⼟地類別 法規 優先購買權⼈

可建築⽤地(建地)

⼟地法第104條第1項
⼟地地上權⼈、典權⼈、承租⼈(即
地上建物所有權⼈)

民法第426條之2第1項、
第425條之1第1項

⼟地承租⼈(即地上建物所有權⼈)

⼟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 ⼟地他共有⼈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定
著之⼟地

⽂化資產保存法第32條 ⽂化資產之主管機關

⼟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 ⼟地他共有⼈

農地重劃區內無三七五租約之
耕地(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
農業區、⼀般農業區、⼭坡地
保育區、森林區之農牧⽤地)

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

優先購買順序：
1. 出租耕地之承租⼈
2. 共有⼟地現耕之他共有⼈
3. 毗鄰耕地之現耕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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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出賣⼈通知義務(2/9)

買賣⼟地類別 法規 優先購買權⼈

三七五租約之耕地(含農地重劃區內三七
五租約之耕地)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5條
內政部104.3.24-1041302411A號函 ⼟地承租⼈

⼟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 ⼟地他共有⼈

都市計畫編定為農業區、保護區內供農、
漁、牧使⽤之⼟地或區域計畫編定為農
牧⽤地、養殖⽤地(無三七五租約)

⼟地法第107條 ⼟地承租⼈

⼟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 ⼟地他共有⼈

有典權登記之⼟地(典權⼈無地上建物)
民法第919條 典權⼈

⼟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 ⼟地他共有⼈

確認有哪些優先購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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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出賣⼈通知義務(3/9)

建物買賣 法規 優先購買權⼈

建築物

⼟地法第104條第1項
建物所有權⼈為⼟地之地上權⼈、
典權⼈或承租⼈時：⼟地所有權⼈民法第426條之2第1項、

第425條之1第1項

⼟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 建物他共有⼈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化資產保存法第32條 ⽂化資產之主管機關

⼟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 建物他共有⼈

有典權登記之建物
民法第919條 典權⼈

⼟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 建物他共有⼈

確認有哪些優先購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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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出賣⼈通知義務(4/9)

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與基
地權利於99.8.3前分屬不同⼈

法規 優先購買權⼈

區分所有建物之建築基地應有部
分為公同共有依本法條處分

民法物權編施⾏法第8條
之5第3項

優先順序：
1. 無基地所有權或持分不⾜之
區分建物所有權⼈

2. ⼟地他共有⼈⼟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

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依本法
條處分

民法物權編施⾏法第8條
之5第5項 優先順序：

1. 建物他共有⼈
2. 無專有部分之基地所有權⼈⼟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

確認有哪些優先購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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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出賣⼈通知義務(5/9)

部分共有⼈與第三⼈
簽訂買賣契約(私契)

通知優先購買⼈

通知他共有⼈及其他優
先購買權⼈是否願以相
同買賣條件優先購買

通知送達15⽇/10⽇(依
法定⽇期)後簽公契

Ø 出賣⼈(即部分共有⼈)應通知優先購買權⼈。
Ø 優先購 買 權 ⼈死亡：通知全 體繼承⼈ ( 內 政 部

75.2.13-384485函)；繼承⼈有無不明時，應通知遺產
管理⼈。

Ø 書⾯通知送達不到或優先購買權⼈住址無法查明，
依民事訴訟法公⽰送達之規定，以公⽰送達為意思
表⽰之通知。(民法第97條、內政部76.5.20-503424函、
92.11.26-0920018954函、司法院83.4.26秘台廳民⼀字
第07800號函、法務部92.11.10-0920045280函)

Ø 以存證信函通知優先購買權⼈，該優先購買權⼈無
正當理由拒收，其通知仍⽣效⼒。(內政部79.5.23-
794199函、法務部79.4.11-4584函、79.4.11-4884函)

Ø 通知內容(通知內容應包括哪些事項及是否要附私契，
內政部未規定)：出賣⼈與第三⼈所簽買賣契約之同
⼀條件 (執⾏要點106年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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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出賣⼈通知義務(6/9)

Ø 基地地上權⼈、典權⼈或承租⼈於基地上如未為房屋建築者，縱有
其他⼯作物或⽵⽊於該基地上，於該基地出賣時，仍無⼟地法第
104條第1項之優先購買權。(內政部89.6.8-8907933函)

Ø 經設定地上權之⼟地，⼟地所有權⼈得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勘查，該
基地上確未為房屋之建築者，於申請買賣登記時，免附地上權⼈放
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之證明⽂件。(內政部89.9.1-8910270函)

Ø 已設定地上權之⼟地，其地上權存續期間屆滿，未辦理塗銷登記前，
於⼟地出賣時，該地上權⼈無優先承買權。(內政部79.11.21-848199
函)

Ø 出租耕地、三七五租約耕地經變更為建築⽤地、住宅區或道路⽤地
(⾮耕地使⽤之⼟地)，或編為建築⽤地之出租耕地終⽌租約，承租
⼈無優先購買權。(內政部67.11.27-819644函、74.1.18-286223函、
80.9.4-8078052函、94.10.7-0940066442函)

無建築房屋/地上權期間屆滿/耕地變更為⾮耕地-免通知 最⾼法院97年度
台上字第1592號
民事判決理由，
不能因⼟地經編
為住宅區⽤地，
即認為原耕地租
賃關係當然終⽌，
⽽無三七五條例
第15條之適⽤。
當事⼈間如有爭
議，應循司法途
徑解決。



64

優先購買權-出賣⼈通知義務(7/9)
違章建築、未辦保存登記房屋-要通知

⼟地法第104條所稱「房屋」應
不以合法房屋為限。惟民法第
148條規定，⾏使權利應依誠實
及信⽤⽅法，若地上權⼈、典
權⼈、承租⼈係以不合法之房
屋，違反誠信原則之⽅法，主
張⼟地法第104條優先購買權以
阻斷其他⼈購買基地，⾃為法
所 不 許 。 ( 法 務 部 95.5.10-
0950017801函)

法務部⾒解：違章建築(⼟104)

⼟地法第104條第1項之規定，旨在使地上建
物之利⽤與其基地所有權合歸於⼀⼈。違章
建築者，雖不能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但並
⾮不得為交易、讓與之標的，買受⼈受領交
付⽽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出賣之原始建築⼈
即不得再以其不能登記為由主張所有權為其
原始取得，且違章建築之房屋於建造完成後，
始由房屋受讓⼈逕向⼟地所有⼈租⽤該基地，
仍無礙租地建屋之本質。(最⾼法院91年度台
上字第2154號民事判決)

司法實務⾒解：違章建築(⼟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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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出賣⼈通知義務(8/9)
違章建築、未辦保存登記房屋-要通知

違章建築之買受⼈雖因未辦理登記⽽無從辦理移轉
登記取得建物所有權，⽽僅得以事實上處分權讓與，
但受讓⼈取得之事實上處分權，較之所有權⼈之積
極權能，除登記外，實屬無異。民法第425條之1係
以「所有權讓與」為要件，解釋上應包括就無法辦
理所有權登記之建物受讓事實上處分權之情形，始
符法意。(最⾼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51號、99年度台
上字第1723號民事判決、臺灣⾼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7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號)

司法實務⾒解：違章建築/
未登記建物(民法425-1)

內政部93.11.2函釋農業發
展條例89年修正前已興
建農舍與農地分屬不同
⼈，農舍移轉時或基地
坐落移轉時，應踐⾏⼟
地法第104條規定。農舍
坐落之基地出賣時，如
地上農舍未辦登記，仍
應踐⾏⼟地法第104條規
定，無法查明農舍所有
⼈住址時，以公⽰送達
⽅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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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出賣⼈通知義務(9/9)
「依本法條第2項所為之通知」與「通知優先
購買權⼈是否⾏使優先購買權」之差異

差異
⽐較 案件種類 通知時點 通知對象 通知內容 通知、送達⽅式

依 本 法
條第2項
所 為 之
通知

處 分 、 變
更 、 設 定
案件

事先通知
他共有⼈
(不同意之
共有⼈)

處分、變更或
設定⽅式及標
的、價⾦分配、
償付⽅法及期
限

1. 雙掛號通知或郵局存證信函
2. 住址不明或通知無法送達：於⾥
辦公處公告或登報(經20⽇⽣效)

通 知 優
先 購 買
權⼈

買賣案件

部分共有⼈
與第三⼈簽
訂買賣契約
後通知

優先購買
權⼈(他共
有⼈、地
上權⼈、
典權⼈......)

買賣條件

1. 除法律明定應以書⾯通知(如：
民法第426條之2)者外，得不以書
⾯通知

2. 住址不明或通知無法送達：公⽰
送達(登報經20⽇⽣效，境外經60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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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優先購買權

伍、優先購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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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優先購買權(1/13)
⾏使優先購買權之期限

優先購買權
期限

⽇曆天 法規

⼟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 15⽇ 執⾏要點第13點第1款

⼟地法第104條第1項、第107條第1項 10⽇ ⼟地法第104條第2項、第107條第2項

民法物權編施⾏法第8條之5第3項、第5項 15⽇ 民法物權編施⾏法第8條之5第7項

民法第426條之2第1項 10⽇ 民法第426條之2第2項

民法第919條第1項 10⽇ 民法第919條第2項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5條第1項 15⽇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5條第1項

法條無明⽂規定⾏使優先購買權
之期限者，可參酌下列法規，以
15⽇為期限，尚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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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優先購買權(2/13)

出賣基地或專有部分時，應在該建物之公告處或其他相當處
所公告5⽇，並⾃最後公告⽇起算。(民法物權編施⾏法第8條
之5第7項)

民法物權編施⾏法第
8條之5第3項、第5項

出賣通知
送達

出賣⼈對優先購買權⼈所為之出賣通知，雖⾮屬意思表⽰，⽽係屬準法
律⾏為，得類推適⽤民法第95條第1項規定，以通知到達相對⼈(優先購
買權⼈)時發⽣效⼒。 (法務部79.4.11-4584函、79.4.11-4884函)

⾏使優先購買權期限起算點

公⽰送達
(無法通知)

公⽰送達，⾃將公告或通知書黏貼公告處所之⽇起，公告於法院網站
者，⾃公告之⽇起，其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最後登載之⽇起，經
20⽇發⽣效⼒；就應於外國為送達⽽為公⽰送達者，經60⽇發⽣效⼒。
但依第150條之公⽰送達，⾃黏貼公告處所之翌⽇起，發⽣效⼒。(民事
訴訟法第15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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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優先購買權(3/13)
合法⾏使優先購買權

⼟地法第104條、⼟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所定之
優先購買權，為形成權之⼀種。此形成權之⾏
使，須以⾏使時所有⼈與第三⼈間有買賣契約
之有效存在為要件。如共有⼈與第三⼈間之出
賣⾏為根本無效，則所謂優先購買權即無從發
⽣。(最⾼法院67年度第5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
議(⼀)、最⾼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34號民事判
決、法務部102.4.8-10200540760函)

1. 出賣⼈與第三⼈間
有買賣契約存在

他共有⼈以書⾯為優先
購買與否之表⽰，以該
表⽰之通知達到同意處
分之共有⼈時(⾮郵戳⽇
期)發⽣效⼒。(執⾏要點
第13點第1款)

2. 於 期 限 內 為 意
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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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優先購買權(4/13)
合法⾏使優先購買權

Ø 他共有⼈⾏使優先承購權，對於出賣之共有⼈與他⼈所訂契約或他⼈承
諾之⼀切條件，優先購買權⼈必須均表⽰接受，始為合法⾏使優先購買
權；倘有部分不接受或擅加變更買賣條件，或僅就其中部分買賣標的物
⾏使優先承購權，或未於期限為「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表⽰者，⾃
⾮合法⾏使優先承購之權利。(最⾼法院65年度台上字第853號民事判決、
臺灣⾼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6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8號、執⾏要點
106年修正說明)

Ø ⼟地法第104條第1項後段所謂「同樣條件」，乃指房屋所有權⼈與他⼈
所訂契約條件或他⼈承諾之條件⽽⾔，⾮僅房屋所有權⼈⼀⽅所提之條
件。(⾏政院59.7.8台內字第6098號令)

3. 依同樣條件⾏使優先購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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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優先購買權(5/13)

Ø 他共有⼈死亡絕嗣，遺產管理⼈得主張其優先購買權。(內政部89.8.18-
8915895函)

Ø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設定地上權或典權後，再依同法條出售⼟地(包
括出售予地上權⼈)，他共有⼈仍有優先購買權。(執⾏要點第12點第4項)

Ø 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為共有者，部分共有⼈出賣其專有部分及基地應
有部分時，該專有部分之他共有⼈有優先購買權之適⽤。(執⾏要點第13點
第4款)

Ø 專有部分為市場攤位或停⾞位有編號登記，該停⾞位或攤位連同所屬基地
應 有 部 分 ⼀併移 轉 ， 建 物 他 共 有 ⼈ 無優先購 買 權 。 ( 內 政 部 95.1.17-
0950724925函)

Ø 依規約約定共⽤之專有部分或⾮建築基地之私設通路，與其他專有部分併
同移轉時，經申請⼈切結「本案移轉之00建號確實為社區公共設施性質」
或「00地號確實為供社區聯外之私設通路」者，該地、建號之他共有⼈無
優先購買權。(內政部112.12.15-1120267939函，透天厝不適⽤)

他共有⼈之優先購買權 部分共有⼈依
本法條設定地
上權，鑒於他
共有⼈並未有
優先設定之權
利，如由共有
⼈優先購買取
得全部所有權，
該地上權⼈已
取得之地上權
仍存在於該⼟
地上，尚不因
⼟地所有權⼈
之不同⽽受影
響。(內政部
87.9.9-8778266
函)



73

⾏使優先購買權(6/13)

Ø 祭祀公業之規約就其財產處分業有規定者，於其依規約
處分不動產時，因⾮依⼟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第1項
規定⽽為處分，⾃無同條第4項規定之適⽤。故祭祀公業
之不動產依規約為處分者，不同意處分之派下員應無準
⽤⼟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之餘地，即不得依上開規
定主張優先購買權。(內政部107.10.11-107044026函)

Ø 祭祀公業依規約處分不動產時，其他不同意處分之派下
員可否主張⾏使優先購買權，須視該規約有無相當於⼟
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優先購買權之規定，尚難以規約就
處分共有不動產之⽅法已作約定，遽認已排除⼟地法第
34條之1第5項準⽤第4項規定之適⽤(最⾼法院102年度台
上 字 第 518 號 民 事判決參照 ) 。 ( 法 務 部 107.8.21-
10703512460函)

祭祀公業、神明會派下員或信徒之優先購買權

ü 如規約約定「依⼟地法
第34條之1規定辦理」或
「依⼟地法相關規定辦
理」，應依本法條第1項
⾄第5項規定辦理，檢附
本法條第2項及通知不同
意派下是否⾏使優先購
買權之⽂件辦理。

ü 如規約約定「依⼟地法
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辦
理」或「派下1/2以上同
意」或有約定「派下無
優先購買權」，則不同
意之派下無優先購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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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優先購買權(7/13)
他共有⼈多⼈⾏使優先購買權

Ø 他共有⼈得以出賣之同⼀條件共同或單
獨優先購買。多⼈主張優先購買權時，
其優先購買之部分應按各主張優先購買
⼈之應有部分⽐例定之。(執⾏要點第12
點第1項、第3項、第13點第9款)

Ø ⼟地或建物之全部或應有部分為公同共
有，部分公同共有⼈依本法條規定出賣
該共有物全部或應有部分時，他公同共
有⼈得就該公同共有物主張優先購買權，
如有數⼈主張時，其優先購買之範圍應
按各主張優先購買權⼈之潛在應有部分
⽐例計算之。(執⾏要點第13點第10款)

分別共有⼈
他共有⼈之應有部分為
公同共有時，公同共有
⼈⾏使優先購買權，除
法律或契約另有規定外，
須經全體公同共有⼈之
同意(民法第828條第2項)。
如公同共有⼈之⼀已於
法定期間內主張優先承
買權，並於事後檢附其
他公同共有⼈之同意證
明⽂件(事後追認)，符合
公同共有⼈全體同意之
要件。 ( 內 政 部 93.11.30-
0930016195函)

公同共有⼈

他共有⼈多⼈主張
優先購買時，承買
持分可否由當事⼈
合意，不按應有部
分⽐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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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優先購買權(8/13)

數宗⼟地或建物併同出賣，
他共有⼈得僅就其共有之⼟
地或建物⾏使優先購買權。
但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在
此限：(執⾏要點第12點第2項)
1. 部分共有⼈表⽰使⽤上具

不可分性並經法院判決確
定，或提出依法與法院確
定判決有同⼀效⼒之證明
⽂件。

2. 依法律規定應併同移轉。

多筆棟併同出賣
甲、⼄(應有部分各1/3)、丙、丁
(應有部分各1/6)共有Ａ地，甲、
⼄、丙共有Ｂ地(應有部分各1/3)，
甲、⼄2⼈將Ａ、Ｂ⼟地併同出
賣，丁丙可就Ａ地表⽰優先購買。

例1

甲、⼄、丙共有Ａ、Ｂ⼟地(應
有部分各1/3)，甲、⼄2⼈將Ａ、
Ｂ⼟地併同出賣，丙得就Ａ、Ｂ
⼟地⾏使優先購買權，不可僅就
Ａ地(或Ｂ地)⾏使優先購買權。

例2

數宗⼟地或建物依本
法條第1項規定處分，
於有優先購買權與無
優先購買權之不動產
併同出賣時，為維護
他共有⼈主張優先購
買權之選擇權，他共
有⼈得就其共有之⼟
地或建物⾏使優先購
買權。(執⾏要點第
12點112年修正說明)

多筆棟併同出賣他共有⼈⾏使優先購買權

如：公寓⼤廈管理
條例第4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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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優先購買權(9/13)

Ø 他共有⼈之應有部
分經限制登記，不
影響其優先購買權
之⾏使。(執⾏要
點第13點第7款)

Ø 租⽤基地建築之房
屋被查封，於基地
出售時，基地承租
⼈(即房屋所有權
⼈)仍有優先購買
權。(內政部52.8.7-
120712函)

優先購買權⼈
經限制登記

私法⼈依民法第426條
之2第1項、第919條第1
項、民法物權編施⾏
法第8條之5第5項、⼟
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
第104條第1項⾏使優先
購買權，買受供住宅
使⽤之房屋，免依平
均地權條例第79條之1
第1項規定申請許可。
( 內 政 部 112.6.20-
1120263769公告)

私法⼈
⾏使優先購買權

最⾼法院96年台上字第2530號民事判決：
Ø 依私法⾃治原理，受託⼈之管理處分

權，如信託當事⼈未另有約定，舉凡
有關信託財產法律⾏為、事實⾏為、
訴訟⾏為或取得權利負擔義務⾏為，
均應包括在內。

Ø 信託契約「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
法」約定為「受託⼈依約管理處分(出
售)信託物所有權」，受託⼈基於信託
契約之管理處分權，並無特別之約定，
基上說明，受託⼈就優先承購權(屬取
得權利負擔義務之⾏為)，有管理處分
之權限。

受託⼈⾏使優先購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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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優先購買權(10/13)
他共有⼈之優先購買權，應受限制有關法律之限制(執⾏要點第13點第2款)

登記名義⼈死亡，其繼承⼈(經許可
⾧期居留之陸配及臺灣地區繼承⼈)
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後，部分公
同共有⼈(臺灣地區繼承⼈)依本法條
規定出賣公同共有不動產，他公同
共有⼈(尚未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陸
配)⾏使優先購買權。申請買賣登記
時，應依兩岸關係條例第69條及⼤
陸地區⼈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
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規定檢附內政
部許可函辦理。

例1

登記名義⼈死亡，其繼承⼈Ａ、Ｂ、Ｃ等
3⼈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後，Ｃ放棄中
華民國國籍並取得新加坡籍，嗣公同共有
⼈Ａ、Ｂ依本法條規定出賣公同共有不動
產(農舍及基地)，他公同共有⼈Ｃ(新加坡
籍)⾏使優先購買權。惟新加坡籍⼈民僅
得買受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基地持分作住宅
及商業使 ⽤ ( ⼟ 地 法 第 18 條 、 內 政 部
9 5 . 1 2 . 8 .- 0 9 5 0 1 7 8 9 6 6 函 、 1 0 4 . 6 . 1 5 -
1040415546令)，故該新加坡籍他共有⼈不
得買受該農舍及基地。

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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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優先購買權(11/13)

共有⼈除依本法條第4項規定⾏使優先購買權外，
不得為承買⼈。(執⾏要點第3點第2項)。

他共有⼈⾏使優先購買權

ü 三七五耕地：依⼟地標⽰部之三七五租約註
記及公所之租約登記資料審查。

ü 基地之承租⼈須為地上建物所有權⼈(未登記
建物為事實上處分權⼈)。

ü 申請買賣登記時，地所無須要求檢附租約。

承買⼈為承租⼈

承買⼈為優先購買權⼈

按⼟地法第104條及民法第426
條之2地上權⼈或承租⼈之先
購買權效⼒優先於他共有⼈之
優先購買權，如基地所有權⼈
並⾮出賣予第三⼈，⽽係直接
出賣予地上權⼈或承租⼈，第
三⼈(包含次序在後之優先購
買權⼈)無從動搖基地所有權
⼈與地上權⼈或基地承租⼈之
買賣契約，他共有⼈即不得主
張優先購 買 權 。 ( 法 務 部
107.10.4-10703514840函、內政
部107.10.17-1070447078函)

直接出賣給地上權⼈依本法條設定之
地上權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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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優先購買權(12/13)

A. 部分共有
⼈直接出
賣予地上
權⼈

⼟地買賣，有地上權登記，他共有⼈有無優先購買權

⼀. 地上權依⼟地所有權⼈全體同意設定

B. 部分共有
⼈出賣予
第三⼈

1.地上權⼈
有地上建物

2.地上權⼈
無地上建物

他共有⼈無
優先購買權

免通知他共有⼈是
否⾏使優先購買權

地所勘查確
認無建物

他共有⼈
有優先購
買權

通知他共有
⼈是否⾏使
優先購買權

2.地上權⼈
有地上建物

1.地上權⼈
無地上建物

地所勘查確
認無建物

地上權⼈、他
共有⼈均有優
先購買權

通知地上權⼈、
他共有⼈是否⾏
使優先購買權

由地上權⼈承買

1)地上權⼈無優先購買權
2)他共有⼈有優先購買權

他共有⼈
⾏使優先
購買權

由他共有
⼈承買

查調地上權設定登記案

地上權⼈及他
共有⼈均⾏使
優先購買權

由地上權
⼈承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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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優先購買權(13/13)

A. 部分共有
⼈直接出
賣予地上
權⼈

⼟地買賣，有地上權登記，他共有⼈有無優先購買權

⼆. 地上權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設定

B. 部分共有
⼈出賣予
第三⼈

1.地上權⼈
有地上建物

2.地上權⼈
無地上建物

他共⼈有優
先購買權

地所勘查確認無建物

通知他共有⼈是否
⾏使優先購買權

2.地上權⼈
有地上建物

1.地上權⼈
無地上建物

地所勘查確
認無建物

地上權⼈、他
共有⼈均有優
先購買權

通知地上權⼈、
他共有⼈是否⾏
使優先購買權

當 事⼈對優先
購買權有爭議
時，應訴請司
法途徑解決

1)地上權⼈無優先購買權
2)他共有⼈有優先購買權

他共有⼈⾏使
優先購買權

由他共有⼈
承買

地上權⼈及他共有⼈
均⾏使優先購買權

113.1.1起他項權利部註記「本地上權係依⼟
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設定」(執⾏要點第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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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

伍、優先購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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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1/3)
物權效⼒之優先購買權(⼟登97條2項)

1. 檢附「優先購買權
⼈出具放棄優先購
買權⽂件」＋「優
先購買權⼈之資格
證明」＋「印鑑證
明」。(⼟登97條2
項、內政部87.5.11-
8705210函)

2. 無須檢附通知優先
購買權⼈⽂件。

⼀. 放棄優先購買權

1. 檢附「出賣⼈通知優先購買權⼈
之證件」＋「送達⽂件」＋切結
「優先購買權⼈接到出賣通知後
逾期不表⽰優先購買，如有不實，
願負法律責任」。(⼟登97條2項、
內政部87.5.11-8705210函)

2. 審查通知優先購買權⽂件之寄件
⼈及收件⼈即可，無須審查通知
內容(優先購買權⼈對通知內容有
異議時，再⾏審查)。

⼆. 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

公地承租⼈出賣
房屋，公地管理
機關函復⽂未主
張優先購買權，
僅敘明請承買⼈
於辦竣買賣登記
後辦理換約⼿續，
其優先購買權視
為放棄。(內政部
74.8.26-328629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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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2/3)
債權效⼒之優先購買權(⼟登97條1項)

ü 民法物權編施⾏法第8條之5第3項、第5項
ü 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第2款、第3款
ü ⽂化資產保存法第32條

優先購買權⼈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
1. 附具出賣⼈(同意處分之共有⼈)之切結書，或於

登記申請書切結「優先購買權⼈確已放棄其優先
購買權，如有不實，出賣⼈願負法律責任」。
(⼟登97條1項)

2. 無須檢附通知優先購買權⼈⽂件。
3. 優先購買權⼈以書⾯回復放棄優先購買權者，無
須檢附該書⾯回復之⽂件。

出賣⼈應切結事項，可⾃⾏選擇
於登記申請書備註欄切結或另附
切結書(⼆擇⼀)⽅式辦理。

優先購買權⼈之資格，採形
式審查，當事⼈對優先購買
權之存在與否產⽣私權上爭
執，得依法提起訴訟。(法
務部96.7.23-1096620597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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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3/3)
債權效⼒之優先購買權(⼟登97條1項) ⼀般買賣(出售應有部分)案件及

依本法條第1項處分之買賣案件，
均應依執⾏要點第13點第11款
規定檢附切結書辦理。

他共有⼈放棄或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
1. 附具出賣⼈(同意處分之共有⼈)之
切結書，內容包括通知⽅式、優先
購買權⼈主張情形並記明「如有不
實願負法律責任」。(執⾏要點第
13點第11款)

2. 不能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切結。
3. 無須檢附通知優先購買權⼈⽂件。
4. 優先購買權⼈以書⾯回復放棄優先

購買權者，無須檢附該書⾯回復之
⽂件。

⼟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
切結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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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對價或補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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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價或補償⽂件(1/6)

⼆. 已依法提存之⽂件：(執⾏要點第9點第2款)
1. 提存⼈應為同意處分、變更、設定之共有⼈，並得由其中⼀⼈或數

⼈辦理提存。(執⾏要點第11點第1款)
2. 他共有⼈之住所為⽇據時期之番地，可以該番地所查對之現在住所
向法院辦理提存。(執⾏要點第11點第2款)

3. 他共有⼈確尚⽣存，惟住所不詳，經舉證客觀上無法查明者，以該
共有⼈為受取權⼈辦理提存，並依提存法規定辦理。(執⾏要點第
11點第3款第1⽬)

對價或
補償⽂件
(⼆擇⼀)

⼀. 他共有⼈(祭祀公業、神明會⼟地為其派下員或信徒)出具已領受對
價或補償證明＋親⾃到場核對⾝分(證明⽂件經公證或認證、駐外單
位驗證、海基會驗證、使⽤於登記機關設置之⼟地登記印鑑或檢附
印鑑證明者，免親⾃到場)。(執⾏要點第9點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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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價或補償⽂件(2/6)
他共有⼈死亡未辦繼承登記應附⽂件(⼆擇⼀)

1. 他共有⼈之繼承⼈出具已領受對價
或補償證明＋親⾃到場核對⾝分
(證明⽂件經公證或認證、駐外單
位驗證、海基會驗證、使⽤於登記
機關設置之⼟地登記印鑑或檢附印
鑑證明者，免親⾃到場)

2. ⼟登119條之⽂件(包括遺產稅證明
證明⽂件)。繼承系統表應由部分
共有⼈全體記明「如有遺漏或錯誤
致他⼈受損害者，申請⼈願負法律
責任」。(執⾏要點第9點第4款)

⼀. 受領證明
應得對價或補償已為繼承⼈提存之證明(以繼承⼈為
清償或辦理提存之對象)+⼟登119條之⽂件(免附遺產
稅證明⽂件)：(執⾏要點第11點第3款第2⽬⾄第4⽬)
1. 他共有⼈死亡⽽繼承⼈有無不明時，應以遺產管
理⼈為清償或辦理提存之對象(無從依法選任遺產
管理⼈時，依提存法施⾏細則第4條第2項規定，
以不能確知孰為債權⼈⽽難以給付為由辦理)。

2. 提存書領取提存物所附條件欄記明相關被繼承⼈
姓名及提存物受取⼈領取提存物時，應依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42條規定檢附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免
稅證明書、同意移轉證明書、不計⼊遺產總額證
明書、逾核課期間證明書或逾徵收期間證明書。

⼆. 提存⽂件

他共有⼈之繼承關係可
能包括再轉繼承，故應
於提存書記明「相關被
繼承⼈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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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價或補償⽂件(3/6)
他共有⼈⾏蹤不明未受死亡宣告者，依家事事件法第
143條第1項、第2項規定財產管理⼈為清償或辦理提存
之對象。(執⾏要點第10點第3款第4⽬)

他共有⼈⾏
蹤不明

家事事件法第143條第1項、第2項：
⼀. 失蹤⼈未置財產管理⼈者，其財產管理⼈依下列順序定之：1.
配偶。2.⽗母。3.成年⼦⼥。4.與失蹤⼈同居之祖⽗母。5.家⾧。

⼆. 不能依前項規定定財產管理⼈時，法院得依利害關係⼈或檢察
官之聲請，選任財產管理⼈。

切結事項

ü 由部分共有⼈切結(涉及對價或補償之案件均應切結)。
ü 於登記申請書(或附切結書)記明「受領之對價或補償

數額如有錯誤，由義務⼈(標⽰變更登記案為「申請
⼈」)⾃⾏負責」。 (執⾏要點第9點第2款、第10點)

對價或補償之
多寡，⾮登記
機關審查範圍，
亦無須檢附買
賣私契。 ( 執
⾏ 要 點 第 9 點
第 2 款 、 內 政
部 111.6.8.-
1110263412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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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價或補償⽂件(4/6)

基於申請登記之共有⼈依法對未參與處分之他共有⼈皆負有全額給付
之連帶責任，本案依約義務⼈之對價於申請登記時，尚未屆清償期，
得免提出他共有⼈已為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內政部100.12.8-
1000726287函)

未屆契約約
定給付⽇期

價款不分配
派下員

祭祀公業處分⼟地，其所得價款留存為祭祀祖先費⽤及改建
祖祠經費，不予分配派下員者，可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
事由後，免於提出對價或補償之證明⽂件。(執⾏要點第8點
106年修正說明、內政部73.10.30-269043函)

免附對價或補償⽂件

不影響他共有⼈
利益之變更⾏為

符合執⾏要點第3點規定「不影響不同意共有⼈利益之變更」者，
因不涉及對價或補償，⾃無執⾏要點第9點第2款規定之適⽤。(執
⾏要點第8點106年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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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價或補償⽂件(5/6)
合併、界址調整、調整地形等標⽰變更登記

⼟地合併
Ø 各宗⼟地之部分共有⼈，依本法條規定申辦合併複丈，由部分共有⼈代

全體共有⼈檢附之協議書即視同經全體所有權⼈同意之協議書。(內政部
91.1.31-0910083243-2函)

Ø 申請合併之共有⼟地地價不⼀者，合併後各共有⼈之權利範圍，應以合
併前各共有⼈所有⼟地之地價與各宗⼟地總地價之和之⽐計算，並不得
影響原設定之他項權利。(執⾏要點第9點第7款)

建物合併
所有權⼈不同時，各所有權⼈之權利範圍除另有協議外，應以
合併前各該棟建物⾯積與各棟建物⾯積之和之⽐計算。(地籍
測量實施規則第290條第3項第1款)

⾯積相同但構造、年數、⽤途不同之建物，其房屋現值並不相同；各共有⼈合併前
後取得⾯積縱相同，如以房屋現值計算未必相同(內政部未明⽂規定應檢附房屋現值
評定證明⽂件計算各共有⼈取得之價值，據以審認是否不影響他共有⼈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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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價或補償⽂件(6/6)

界址調整、調整地形：檢附所有權⼈協議書。(地籍測量實施
規則第225條第1項、第229條第1項第1款)

界址調整
調整地形

Ø ⼟地界址調整、調整地形案件，於複丈後應改算當期公告現值，再依調整前、後公告⼟
地現值計算各共有⼈之價值差額。(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6條、第230條)

Ø ⼟地合併、界址調整、調整地形案件，他共有⼈於變更前後取得價值無減少或無價差者，
得審認符合執⾏要點第3點第1項規定「不影響他共有⼈之利益」；如他共有⼈之權利範
圍依⼟登43條2項規定計算結果所產⽣之價差減少在1平⽅公尺公告⼟地現值以下時，雖
免申報移轉現值，但得否免予補償，內政部未有明⽂。

Ø 內政部未明⽂規定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申請⼟地合併、界址調整、調整地形時，應檢附
各共有⼈合併/調整前後取得價值差額明細表作為「不影響他共有⼈利益」之證明⽂件。
是類案件由登記機關⾃⾏計算各共有⼈之價差，以審認是否不影響他共有⼈之利益或應
檢附他共有⼈應得對價或補償之證明。

合併、界址調整、調整地形等標⽰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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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應納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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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納稅費(1/4)

各共有⼈合併前後應有部分價值相差在1平⽅公尺公告⼟地現值以下，免申
報⼟地移轉現值，亦免查⽋。(平均地權條例施⾏細則第65條、⼟地稅法第
42 條 、 內 政 部 90.4.17-9006286 函 、 92.1.22-0920002654 函 、財政 部 92.1.14-
0910456670令)

合併

買賣

Ø 共有⼟地依本法條處分，申報⼈應負責繳清⼟地增值稅。(財政部71.4.9台
財稅字第32419號函)

Ø 依本法條規定為移轉、設定典權或調處共有物分割時，得由部分共有⼈
申報移轉現值。但申報⼈應繳清該⼟地應納之⼟地增值稅及有關稅費後，
始得申辦⼟地權利變更登記。(執⾏要點第9點5款)

⼟地增值稅＋查⽋

界址調整
調整地形

各⼟地所有權⼈調整後⼟地價值與其原有⼟地價值有增減時，應通知申請⼈
就調整⼟地向直轄市或縣(市)稅捐稽徵機關申報⼟地移轉現值。(地籍測量實
施規則第227條第2項、第23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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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納稅費(2/4)
契稅＋查⽋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
規定處分共有(包括公
同共有)房屋時，稽徵
機關應受理其契稅申
報。(財政部88.8.20台
財稅字第881937867號
函 、財政 部賦稅署
99.11.22台稅三發字第
09900424060 號 函 )( 執
⾏要點未明⽂規定申
請⼈須繳清契稅)

買賣

同意之共有⼈有⽋繳遺產稅註記

⽋繳遺產稅註記

代
碼

內容 法令依據
依本法條申請處分、
變更、設定登記案件

9Ｐ

未繳清遺產稅，
不得辦理分割、
處分、變更或設
定負擔。

1. 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41條之1

2. 內政部84.3.28-
8404809函

應提出遺產稅繳清或免
稅或不計⼊遺產總額或
同意移轉證明書。

00
未繳清遺產稅不
得繕發書狀。

1. 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42條

2. 內政部88.12.2-
8814343函

應檢附遺產稅繳清或免
稅或不計⼊遺產總額或
同意移轉證明書申請書
狀換給登記。

指「遺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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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納稅費(3/4)

⽋繳遺產稅註記

代碼 內容 依本法條申請買賣登記

9Ｐ

未繳清遺產稅，
不得辦理分割、
處分、變更或
設定負擔。

⼀. 內政部109.4.17-1090262024函(未收錄通函)：
Ø 提出他共有⼈出具領受對價或補償證明⽂件者：應檢附稅捐稽徵機
關核發遺產稅相關證明⽂件，始得辦理移轉登記。

Ø 提出已依法提存之證明者：得依執⾏要點第11點第4款規定辦理(於
提存書領取提存物所附條件欄記明「提存物受取⼈領取提存物時，
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2條規定檢附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免稅證明
書、同意移轉證明書、不計⼊遺產總額證明書、逾核課期間證明書
或逾徵收期間證明書」)。

⼆.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出售全部共有⼟地，提出他共有⼈之繼承⼈出
具領受對價或補償證明⽂件者，准該共有⼈代繳遺產稅並申請核發
遺產稅證明書。(財政部72.11.3台財稅字第37808號函)

00
未繳清遺產稅
不得繕發書狀。

不同意之他共有⼈有⽋繳遺產稅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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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納稅費(4/4)
他共有⼈如有⽋繳登
記費、複丈費註記者，
部分共有⼈或承買⼈
並無代繳之義務。⼜
⽋繳之規費並未開⽴
繳款書亦未訂有繳納
期限，無法依規費法
第17條規定移送強制
執⾏，所以依本法條
申請買賣登記時，只
能將該⽋繳規費之註
記註銷。

⽋繳遺產稅註記

代
碼

內容 法令依據
依本法條申請標⽰變更、
設定⽤益物權登記案件

9Ｐ

未繳清遺產稅，
不得辦理分割、
處分、變更或
設定負擔

1. 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41條之1

2. 內政部84.3.28-
8404809函

得否⽐照買賣案件⽅式(內政部
109.4.17-1090262024函)辦理，如
有具體個案，再報請內政部核
⽰。

00
未繳清遺產稅
不得繕發書狀。

1. 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42條

2. 內政部88.12.2-
8814343函

1. 標⽰變更：他共有⼈因無書
狀⼜未會同申請，無須繕發
新狀，將註記轉載或保留。

2. 設定⽤益物權：所有權部無
須辦理異動亦無須繕發新狀。

不同意之他共有⼈有⽋繳遺產稅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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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限制登記及他項權利之處理

1. 他共有⼈之限制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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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共有⼈之限制登記(1/3)
他共有⼈之應有部分經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登記、
清算登記或禁⽌處分登記(執⾏要點第9點第6款第1⽬、第2⽬)

登記機關依⼟登141條規定函詢原囑託或裁
定機關查明有無妨礙禁⽌處分之登記

1. 受理登記並將原限制登記事項予以轉載(設定或界址調整、
調整地形案件，保留該限制登記，無須轉載)

2. 登記完畢後通知原囑託或裁定機關及債權⼈

以 書⾯敘明理由及
法令依據，駁回登
記之申請

登記機關洽詢原囑託機關意⾒

處分、變更、設定登記案件：
他共有⼈之應有部分經查封、假扣押、假
處分、暫時處分、破產登記、清算登記

經有關機關依法律囑託禁⽌處分登記

函復無礙執⾏效果函復有礙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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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共有⼈之限制登記(2/3)
他共有⼈之應有部分經預告登記(執⾏要點第9點第6款第3⽬)

執⾏要點第9點第6款第3⽬：
1. 他共有⼈出具領受對價或補償證明⽂件者：預告

登記請求權⼈同意之證明⽂件＋印鑑證明。
2. 他共有⼈應得對價或補償依法提存者：於提存書
對待給付之標的及其他受取提存物所附之要件欄
內記明「提存物受取⼈領取提存物時，須檢附預
告登記請求權⼈同意之證明⽂件及印鑑證明」。

處分、變更、設定登記案件：
他共有⼈涉及對價或補償

登記機關逕予塗銷預告登記並於登記完畢後通之預告
登記請求權⼈。

Ø 預告登記請求權⼈「同意之
證明⽂件」，同意事項究係
「同意處分、變更、設定」？
抑或「同意塗銷預告登記」？

Ø 變更及設定案件，他共有⼈
涉及對價或補償者，也要將
預告登記塗銷嗎？

Ø 未涉及對價或補償之案件，
預告登記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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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共有⼈之限制登記(3/3)
他共有⼈之應有部分經預告登記(執⾏要點第9點第6款第3⽬)之執⾏疑義

內政部95.3.29-09507249943
函送研商「⼟地法第三⼗
四條之⼀執⾏要點第6點
規定修正草案」會議紀錄
結論：
共有⼈之應有部分經預告
登記者，其應有部分之處
分固應受限制(不得計⼊
本法條第1項之應有部分
及⼈數)，惟不應妨礙其
他共有⼈依本法條⾏使權
利。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
後，因該預告登記已失所
附麗，得逕予塗銷並通知
預告登記請求權⼈。

內政部84.3.14台內
地字第8476168號函
修正限制登記法令
補充規定第2點說明：
為保全⼟地所有權
移轉之請求權，已
辦理預告登記之⼟
地，再申辦他項權
利設定登記，對於
該預告登記之請求
權有無妨礙，⾮地
政機關所能審認，
故應檢附預告登記
請求權⼈之同意書。

Ø 依本法條申請買賣登記，登記完畢後他
共有⼈之預告登記已失所附麗，故應塗
銷預告登記。同意事項內政部未明⽂規
定，以同意塗銷預告登記較為妥適。

Ø 依本法條申請變更/設定登記，如請求
權⼈同意辦理變更/設定登記，可審認
對其請求權無妨礙，該預告登記似無塗
銷之必要。如有執⾏疑義，再報部請⽰。

Ø 依本法條申請變更登記未涉及對價或補
償時，對請求權有無妨礙，原則上仍應
檢附請求權⼈同意書(同意辦理變更登記)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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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限制登記及他項權利之處理

2. 標⽰變更登記之他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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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變更登記之他項權利

1. ⼟地、建物合併：應檢附⼟地所有權⼈與抵
押權⼈之協議書。為擔保同⼀債權，於數⼟
地上設定抵押權，未涉及權利範圍縮減者，
不在此限。(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4條第2項
第2款、第290條第3項第2款、⼟登88條4項)

2. 部分共有⼈已合於本法條第1項規定所定條
件，依法取得代他共有⼈為⼟地合併之代理
權，並無同時有代理他共有⼈與其抵押權⼈
協議該抵押權之權利範圍之權，仍應檢附他
共有⼈與抵押權⼈之協議書辦理。(內政部
101.6.28-1016651125函)

3. 界址調整、調整地形：徵得他項權利⼈之同
意。(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5條第2項、第
229條第2項)

1. ⼟地合併：檢附典權⼈、耕
作權⼈之同意書。(地籍測
量實施規則第224條第2項第
3款、第290條第3項第2款、
⼟登88條4項)

2. 建物合併：檢附不動產役權
⼈、典權⼈之同意書。(地
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90條第3
項第3款)

3. 界址調整、調整地形：徵得
他項權利⼈之同意。(地籍
測量實施規則第225條第2項、
第229條第2項)

不動產役權、
典權、耕作權

抵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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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異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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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處理(1/15)

⼟登
57條1項3款

1.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登記機關應以書⾯敘明理由或
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三、登記之權利⼈、
義務⼈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間
有爭執。……。

2. 申請⼈不服前項之駁回者，得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
3. 依第1項第3款駁回者，申請⼈並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或

以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處理。

⼟登57條1項3款所稱之「爭執」，係
指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爭執，
並⾮泛指以申請登記之不動產為標的
之所有法律關係之爭執。(最⾼⾏政法
院106年度判字第353號判決)

登記案件尚未送請登記機關收件，登記名義
⼈先以書⾯提出聲明或請求者，無從⼟登57
條規定處理。登記機關於答復登記名義⼈之
公函未發⽂前，應予列管，列管⽅式由各登
記機關⾃⾏決定。(內政部70.7.30-26083函、
85.1.29-8575935函)

與申請案有關之爭執 案件送件前之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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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處理(2/15)

辦理登記
之程序

辦理⼟地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程序如下：⼀、收件。⼆、
計收規費。三、審查。四、公告。五、登簿。六、繕發書狀。七、
異動整理。⼋、歸檔。(⼟登53條1項)

有爭執事項之處理程序

沒有爭執事項之案件，無須逐案調
查證據或請當事⼈陳述意⾒；有爭
執事項時，應依⾏政程序法第36、
39、40、102條規定程序辦理。

1. 依職權調
查證據

⾏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主張之拘束，對當事⼈有
利及不利事項，⼀律注意。(⾏政程序法第36條)

⾏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當事⼈或第三⼈提供必要之⽂
書、資料或物品。(⾏政程序法第40條)

2. 要求提供
⽂件

3. 陳述意⾒

ü ⾏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通知相關之⼈陳述意⾒。
(⾏政程序法第39條)

ü ⾏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民⾃由或權利之⾏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
定，通知處分相對⼈陳述意⾒，或決定舉⾏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
⼈陳述意⾒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政程序法第10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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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處理(3/15)

申請登記
(收件) 審查 符合法令規定，無⼈

異議或無爭執事件

權利關係⼈提出
異議，或登記機
關知悉當事⼈間
對「買賣」登記
有爭執

依 ⼟ 登
57條1項
3款規定
駁回

當 事 ⼈
訴 請 司
法 途 徑
解決

辦理登記

依職權調查證
據、請申請⼈、
異議⼈陳述意
⾒及提供佐證
⽂件

確認當事⼈間之爭執為
「登記之權利⼈、義務
⼈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
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
⼈間之爭執」

「知悉」包括權利關係⼈提出異議、有
訴訟繫屬註記、依⼟登57條1項3款駁回
後重新送件

異議事項⾮屬⼟登57條1項3款之爭執者(如：
申請買賣登記，他共有⼈提起共有物分割訴
訟)，不受理異議

Ø 無⼈異議或無爭執事件時，申請⼈所附本法條第2項規定通知之⽂件，依執⾏要點第9點第1款規定審
查即可；依⼟登97條2項檢附通知優先購買權⼈之⽂件時，審查通知⼈、受通知⼈姓名及送達⽂件即
可，內容無須審查。

Ø 權利關係⼈對上述通知⽂件內容有爭執時，再⾏審查通知內容是否符合規定及應否通知補正或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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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處理(4/15)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
規定申請買賣登記，並切結
他共有⼈已放棄優先購買權

他共有⼈表⽰已於期限內表
⽰願優先購買及出賣⼈未事
先通知，提出異議(未起訴)

1. 他共有⼈已主張優先購買權
及出賣⼈未事先通知，提出
異議(未起訴)

Ø 異議⼈以書⾯提出異議並能證明確於期限內表⽰
願以同樣條件優先購買(無須檢附已向法院起訴
之⽂件)，登記機關應駁回登記之申請。未舉證
證明合法⾏使優先購買權者，應通知異議⼈補正。
(⼟登57條1項3款、97條3項、⾏政程序法第39條、
第40條)

Ø 如異議⼈未以同⼀條件優先購買(如：斟酌單獨
或共同優先承買)者，即未合法⾏使優先購買權，
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故異議不受理；如異議
⼈檢附已向法院起訴(確認優先購買權存在)之⽂
件，登記機關應駁回登記之申請(⼟登57條1項3
款、執⾏要點第14點第4款) 。

Ø 出賣⼈依本法條第2項通知異議⼈之⽇期在訂⽴
買賣契約之後，惟在申請買賣登記前已通知優先
購買權⼈，即符合本法條第2項之規定。

申請⼈

異議⼈

案例參考：最⾼⾏政法院98年度判字
第1101號判決、臺北⾼等⾏政法院100
年度訴字第58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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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處理(5/15)

1)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申
請買賣登記，並切結他共有⼈已
放棄優先購買權

2) 申請標的為Ａ、Ｂ、Ｃ地號等3筆
⼟地

3) 申請⼈主張，依執⾏要點第12點
規定，他共有⼈僅得就其共有之
⼟地⾏使優先購買權，故通知異
議⼈之內容僅載明Ｃ地號

他共有⼈(Ｃ地號之共有⼈)表⽰出賣⼈
未依通知條件(通知之標的只有Ｃ地號)
出賣，提出異議(未起訴)

2. 他共有⼈主張出賣⼈未依通知條件
出賣，提出異議(未起訴)

Ø 執⾏要點第12點第2項規定，數宗
⼟地或建物併同出賣，他共有⼈得
僅就其共有之⼟地或建物⾏使優先
購買權。故他共有⼈亦得選擇就出
賣之全部標的優先購買。

Ø 異議⼈以書⾯提出異議並能證明出
賣⼈未就買賣標的全部通知，申請
⼈依本法條第2項規定所為之通知
不合法，或對於優先購買權之通知
內容與買賣條件不符，無從⾏使優
先購買權，登記機關應通知補正，
已起訴者，應駁回登記之申請。
(⼟登56條、57條1項3款)

Ø 如係出賣⼈於通知他共有⼈後變更
買賣條件，應重新通知他共有⼈是
否⾏使優先購買權。

申請⼈

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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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處理(6/15)

1)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
申請買賣登記，並切結他共有
⼈已放棄優先購買權

2) 申請⼈主張他共有⼈不願⽀付
2%仲介費，於簽約當⽇未完成
簽約即先⾏離去，其優先購買
權視為放棄

他共有⼈表⽰已於期限內表⽰願優
先購買，提出異議(未起訴)

3. 他共有⼈已主張優先購買權，提出異議(未完成簽約)

案例參考：臺北⾼等⾏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
581號判決

Ø 異議⼈以書⾯提出異議並能證明於期
限內向出賣⼈表⽰願意依出賣⼈所訂
條件承買，其優先購買權不得視為放
棄。惟優先購買權⼈未於指定⽇期前
往訂約、付款，係屬契約不履⾏問題。
登記機關應駁回登記之申請(無須檢附
已向法院起訴之⽂件)。(⼟登97條3項、
內政部86.6.30-8606585函)

Ø 承上，出賣⼈如以「已與承買⼈合意
解除買賣契約，故他共有⼈之優先購
買權不存在」為由，阻卻他共有⼈⾏
使優先購買權者，該解約⾏為⾮正當
⾏使權利(民法第148條)，仍應請當事
⼈訴請司法途徑解決。

申請⼈

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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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處理(7/15)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申請買賣
登記，並切結他共有⼈已放棄優先購買權

1) 他共有⼈表⽰出賣⼈之通知函未載
明通知⼈之姓名及住址，無從計算
通知⼈數及應有部分是否已達法定
要件，亦未檢附買賣契約，致無從
審視買賣契約內容及條件，以判斷
是否⾏使優先購買權

2) 已向法院提起確認優先購買權存在
訴訟，提出異議

Ø 他共有⼈主張出賣⼈通知函
內容未載明買賣條件致無從
⾏使優先購買權，損害其權
益，並附具已向法院起訴⽂
件者，應依⼟登75條1項3款
駁回登記之申請。(執⾏要點
第14點第4款)

Ø 如他共有⼈以書⾯提出異議，
主張數宗⼟地併同出賣，部
分共有⼈未記明各宗⼟地或
建物價⾦，致無從就其共有
之⼟地或建物⾏使優先購買
權者，應依⼟登75條1項3款
駁回登記之申請。(執⾏要點
第14點第1款)

申請⼈

異議⼈

案例參考：最⾼⾏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756號判決

4. 他共有⼈通知不合法並已提出訴訟，提出
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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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處理(8/15)

1)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
項規定申請⼟地買賣登
記，承買⼈為地上權⼈

2) 承買⼈(即地上權⼈)主
張其優先購買權為物權
效⼒之優先購買權，優
先於他共有⼈之優先購
買權，他共有⼈不得主
張優先購買

他共有⼈主張其為優先購買
權⼈，出賣⼈未為通知，提
出異議

Ø 如地上權係部分共有⼈依本法條設定，不論地
上權⼈有無建築房屋，他共有⼈仍有優先購買
權 ( 執 ⾏ 要 點 第 12 點 第 2 項 、 內 政 部 87.9.9-
8778266函)。地上權⼈即承買⼈，無從主張優
先於⾃⼰⽽⾏使優先購買權之餘地。

Ø 現場勘查確認地上權⼈無建築房屋者，不論該
地上權是否依本法條第1項設定，地上權⼈均
無優先購 買 權 。 ( 內 政 部 89.6.8-8907933 函 、
89.9.1-8910270函)

Ø ⼟地法第104條所定之優先購買權，須以⾏使
時所有⼈與第三⼈間有買賣契約之存在為要件。
如基地所有權⼈直接出賣予地上權⼈(經⼟地所
有權⼈全體同意設定)，⾮出賣予第三⼈，第三
⼈(包含次序在後之優先購買權⼈)無從動搖基
地所有權⼈與地上權⼈之買賣契約，他共有⼈
即不 得主張優先購 買 權 ( 內 政 部 107.10.17-
1070447078函)。

申請⼈

異議⼈

5. 承買⼈為地上權⼈，他共有⼈
⾏使優先購買權，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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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處理(9/15)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申
請買賣登記

他共有⼈(已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
記) 主張公同共有⼈就公同共有
⼟地尚未達成協議分割，公同共
有⼟地之潛在應有部分具有爭議
及對價計算等由，提出異議

Ø 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者，公同共有⼈
潛在應有部分按其法定應繼分計算(執
⾏要點第7點第2項)。遺產分割僅涉各
繼承⼈就被繼承⼈遺產分割找補之事，
並不因該⼟地之處分(即遺產變價⾏為)
⽽遭剝奪，亦無礙於公同共有⼟地處分
合法與否之認定，故其異議不受理。

Ø 共有⼈之⼀檢具原所有權⼈(被繼承⼈)
所⽴將系爭房地全部由其1⼈繼承之⾃
書遺囑及其已向法院提起訴訟之證明⽂
件聲明異議，其異議內容涉及繼承⼈應
繼分之多寡及是否符合本法條規定處分
系爭房地，登記機關得依⼟登57條1項3
款 規 定駁回登 記 之申請。 ( 內 政 部
94.12.21-0940055831函)

申請⼈

異議⼈

案例參考：最⾼⾏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046號判決

6. 他共有⼈對公同共有潛在應有部分
及對價計算，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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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處理(10/15)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申請買賣
登記

他共有⼈主張存證信函所載買賣⾦額與
公契所載⾦額不符，不⽣通知優先購買
效⼒及提存不合法(提存⾦額不應扣除
⾏政救濟、利息等稅費)，提出異議

Ø 異議⼈對提存⾦額之爭執，
並⾮依法應予公告或停⽌登
記之原因；異議⼈主張未能
依公契所載總價⾏使優先購
買權部分，僅⽣其他共有⼈
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問題
(最⾼法院66年台上字第1530
號及68年台上字第2857號判
決意旨參照)，故其異議不受
理。

Ø 他共有⼈就其應得對價、補
償及買賣條件等私權事項有
爭執，並附具已向法院起訴
⽂件者，應依⼟登75條1項3
款駁回登記之申請。(執⾏要
點第14點第2款)

申請⼈

異議⼈

案例參考：臺北⾼等⾏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2511號判決

7. 他共有⼈主張提存不合法，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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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處理(11/15)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
項規定申請買賣登記

他共有⼈主張該優先購
買之通知於郵局106.7.12
退回給出賣⼈前，出賣
⼈即於106.7.6刊登報紙，
其通知程序不合法，提
出異議

Ø 現⾏法令並未規範書⾯通知多少次或多久，才能
符合「不能以書⾯通知者應公告」之要件，出賣
⼈於郵局第1次投遞未成(無須等郵局退回郵件)即
登報紙，仍發⽣書⾯通知、登報公告之效⼒。

Ø 異議⼈⾏使優先購買權之意思表⽰應以到達相對
⼈(出賣⼈)時始發⽣效⼒，該意思表⽰既未於上開
登報之期限內送達出賣⼈，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
棄，故其異議不受理。(執⾏要點第13點第1款、內
政部92.3.18-0920003570函)

Ø 郵件由郵務機關製作招領單，依⼀般社會觀念，
可期待相對⼈受通知時起進⼊相對⼈之⽀配範圍，
置於相對⼈可隨時了解內容之狀態，應認表意⼈
之意思表⽰已到達相對⼈⽽發⽣效⼒，不以相對
⼈實際領取郵件為必要。如當事⼈間對客觀上能
否領取郵件有所爭執者，應依⼟登57條1項3款駁
回登記之申請。(執⾏要點第8點112年修正說明、
第14點第3款)

申請⼈

異議⼈

案例參考：臺北⾼等⾏政法院107年度
訴字第9號判決

8. 他共有⼈主張通知優先承買
程序不合法，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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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處理(12/15)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申
請買賣登記

1) 他共有⼈主張出賣⼈通知⽂件
所附買賣契約之承買⼈欄空⽩，
買賣契約未有效成⽴，無從⾏
使優先購買權，提出異議

1) 本法條第4項所稱「同樣條件」，係指
出賣⼈與第三⼈所訂契約之條件，⾮
出賣⼈⼀⽅所提之條件。如出賣⼈未
與第三⼈簽訂買賣契約，他共有⼈之
優先購買權無從發⽣，故出賣⼈對優
先購買權⼈所為之通知於法未合，登
記機關應通知補正或駁回登記之申請。
(⼟登56條、57條1項3款)

2) 如出賣⼈與第三⼈所訂契約(私契)條
款已約定買⽅得指定第三⼈為登記名
義⼈者，登記機關得請出賣⼈陳述意
⾒並提出證據(私契、買⽅書⾯指定登
記名義⼈之⽂件)後受理登記；如係出
賣⼈變更原買賣契約條件者，應重新
通知優先購買權⼈，登記機關應通知
申請⼈補正。

申請⼈

異議⼈

9. 他共有⼈主張買賣⾏為不合法，提
出異議

2) 他共有⼈主張出賣⼈通知⽂件
所附買賣契約之承買⼈與申請
案所附公契之承買⼈不同，未
重新通知他共有⼈，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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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處理(13/15)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申請買賣
登記

1) 他共有⼈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
共有物分割調處

2) 他共有⼈以申請共有物分割調處中
為由，提出異議

Ø 本案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為買
賣，與他共有⼈所主張共有物
分割之私權爭執無涉，登記機
關亦不能因他共有⼈申請調處，
即否准該移轉登記之申請案件，
故異議不受理。

Ø 依本法條申辦所有權買賣移轉
登記期間，他共有⼈以該⼟地
業另提起共有物分割之訴為由
提出異議，因並⾮就該所有權
買賣移轉登記之法律關係有爭
執提起訴訟，與⼟登57條1項3
款規定意旨不合，登記機關應
不 予受理其異議 。 ( 內 政 部
85.10.24-8510170函)

申請⼈

異議⼈

案例參考：臺中⾼等⾏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62號判決

10. 他共有⼈以申請共有物分割調處為由，
主張不應受理買賣登記，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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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處理(14/15)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申請地上
權設定登記

他共有⼈對地上權契約內容、對價、補
償等權利爭執，及共有物分割訴訟繫屬
中，提出異議

地上權之設定若有礙於共有物之
分割，或與分割共有物之⽬的相
悖，即難謂符合本法條第1項規定
意旨之正當權利⾏使。本件他共
有⼈因請求共分割共有物事件，
經法院審理中，則部分共有⼈設
定地上權之申請，即難謂符合⼟
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意旨之
正當權利⾏使。登記機關應通知
補正或駁回登記之申請。(民法第
148條、⼟登第56條、57條)

申請⼈

異議⼈

案例參考：最⾼⾏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1457號判決

11. 他共有⼈以共有物分割訴訟繫屬中為由，主張
不應受理地上權登記，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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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處理(15/15)

部分共有⼈依本法條第1項規定申請不動
產役權設定登記

他共有⼈主張租⾦嚴重偏離市價(按當期
申報地價8％計算每年租⾦為1,980,546元，
本案設定不動產役權每年租⾦僅500元，
差距甚⼤)，涉及通謀虛偽意思表⽰，提
出異議

不動產役權設定契約書所載每
年租⾦僅500元，偏離市價，
影響他共有⼈之利益，不符合
本法條第1項之⽴法意旨，該
不動產役權設定是否真正之私
權爭議，應由司法機關(民事
法院)裁判確定之。登記機關
應通知補正或駁回登記之申請。
(民法第148條、⼟登第56條、
57條)

申請⼈

異議⼈

案例參考：最⾼⾏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05號判決

12. 他共有⼈主張不動產役權租⾦偏離市價，
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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